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86號

　　　　　　　　　　　　　　　　　　 113年度易字第407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拂心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義務辯護人  潘仲文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

字第16118號、113年度偵字第22194號），及追加起訴（公訴人

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審判期日言詞追加起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甲○○犯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罪，累犯，處有期徒刑玖年捌

月。又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叁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外套壹件及綠色棉鞋壹雙均沒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甲○○於民國112年8月間某日，透過網路「捷克論壇」結識

代號AB000-A113149女子（姓名詳卷，下稱甲女），知悉甲

女以其在臺中市（地址詳卷）之住處從事按摩工作，且主要

係單獨作業，因此認為有機可乘，於113年3月14日晚間7時4

7分許起，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要求甲女於同日晚間8時

30分許，前往臺中市豐原區公所搭載其前往甲女住處按摩，

訊息中並稱：「8,000，不需付現金，用做愛給，防水一次

包到好」、「見面，談，我量一下尺吋」等語，惟甲女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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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回應。同日晚間9時29分許（以下時間記載均為監視器

畫面時間），甲女駕車搭載甲○○至其住處後，甲女先行前

往3樓之工作室準備按摩事宜，然甲○○未立即上樓，而在1

樓逗留，並於晚間9時45分許，擅自將甲女住處1樓原先開啟

之鐵門關閉，甲女自監視器查看後發現上情，認為有異，隨

即下樓要求甲○○將鐵門開啟，並詢問甲○○是否要開始按

摩，甲○○方跟隨甲女至該處3樓。甲○○抵達3樓後，自行

持捲尺前往頂樓加蓋處丈量甲女住處之建物牆壁尺吋，並稱

甲女若給付新臺幣（下同）1萬元之油漆材料費，即可替甲

女施作牆壁防水工程，甲女乃表示1萬元可以，然不得以陪

睡來抵，兩人因此在該處3樓發生口角。甲○○竟基於攜帶

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之犯意，徒手毆打甲女頭臉部右側，並

拉扯甲女之頭髮，將甲女強行壓在上址3樓所擺放之按摩

床、地面等處，甲女反抗過程中，見甲○○手持自不詳處所

取得可供兇器使用、材質為鐵製之水果刀1把（刀刃長度約1

0公分，已扣案，刀柄未扣案），因恐甲○○持以傷害之，

而以手抓住水果刀之刀刃處，強將該水果刀之刀刃折斷；甲

○○見水果刀遭折斷，再持不詳處所取得之紅色毛巾及以右

手肘勒住甲女頸部，甲女因此暫時失去意識。甲○○見甲女

意識降低無力反抗後，乃將甲女拖行至該處2樓之個人休息

空間，持長度約30公分、材質為鋼造物數條之物（外表以黃

色膠布反覆纏繞黏貼成棒狀，甲○○於案發後將其任意丟擲

在臺中市【地址詳卷】之排水溝，經警依據監視器影像前往

尋獲後，取得該物品扣案，以下簡稱【不明柱狀物】）插入

甲女之陰道，並欲強將陰莖插入甲女之嘴部，後因甲○○無

法勃起，且見甲女意識狀況不佳，乃自行撫摸陰莖至勃起

後，接續強行將陰莖插入甲女之陰道內抽動至射精，甲○○

以上開方式凌虐甲女並對甲女強制性交得逞，致甲女受有左

臉頰咬痕、左額頭血腫、雙眼瘀青、左後頸部撕裂傷、頸部

壓痕、左後背部穿刺傷、右手中指撕裂傷、右手腕擦傷、右

手背、右手肘瘀青、左手手背撕裂傷、陰道口會陰處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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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右下陰道壁及後陰道壁頂端撕裂傷、急性出血等傷勢。

甲○○行為後，知悉甲女斯時尚無力反抗或報警，尚且先持

除塵紙巾等物擦拭地板上之血跡，企圖將現場恢復成案發前

之景象，收拾完畢後，再將上開用以插入甲女陰道之不明柱

狀物1支、銀色刀刃1支、紅色毛巾1條、白色紙巾3張、黃色

窗簾1片等物品均裝於塑膠袋1個內。

二、甲○○竟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翌

（15）日凌晨1時10分許，在甲女上開住處，徒手竊取甲女

所有之外套1件及綠色棉鞋1雙，得手後穿戴於身上，徒步離

開甲女住處，並將塑膠袋所裝之上開物品棄置在臺中市（地

址詳卷）之排水溝。嗣甲女確認甲○○離開其住處後，始撥

打電話報警求救，進而經警循線查悉上情，並扣得不明柱狀

物1支、銀色刀刃1支、紅色毛巾1條、白色紙巾3張、黃色窗

簾1片及塑膠袋1個。　　

三、案經甲女委任曾琬鈴律師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報

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本案審理範圍：

　　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

誣告罪，追加起訴。追加起訴，得於審判期日以言詞為之，

刑事訴訟法第265條定有明文。被告甲○○另涉竊盜案件之

犯罪事實，就被告而論，係屬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此

據公訴人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2項規定於本院審理時以言

詞追加起訴，並告知所犯法條為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在案（見侵訴卷第375頁），本院爰併予審理。

貳、程序及證據能力：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

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裁判及其

他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如確有記載之必要，得僅記載其姓氏、性別或以使用代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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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行之，法院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規

定甚明。故本件判決書關於告訴人甲女之姓名、年籍及住

處，均有揭露足以識別甲女身分資訊之虞，爰依上開規定不

予記載，而以代號為之或遮掩之（甲女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

詳見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見臺灣臺中地方檢

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6118號不公開卷【下稱偵卷不公開卷】

第3頁）。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告訴人甲女於警詢時之指述，無證據能力：

　　甲女於警詢中所為之指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

述，為傳聞證據，經被告之辯護人爭執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

（見侵訴卷第80頁），而甲女業於本院審理期日到庭作證，

其證述內容與先前於警詢之供述並無重大歧異，亦無傳聞法

則例外之適用，應認甲女於警詢之指述，無證據能力。

　㈡證人甲女於偵查中具結之證述有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

有明文，已揭示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

述，原則上有證據能力，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始例外

否定其得為證據。又按現行刑事訴訟法關於行通常審判程序

之案件，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復對證人採交互詰問制

度，其未經詰問者，僅屬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並非無證據

能力，而禁止證據之使用。此項詰問權之欠缺，非不得於審

判中由被告行使以資補正，而完足為經合法調查之證據。倘

被告於審判中捨棄對質、詰問權，自無不當剝奪被告對質、

詰問權行使之可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576號、102

年度台上字第1272號、101年度台上字第5828號判決意旨參

照）。查甲女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證述，業經依法具

結，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被告及其辯護人復未釋明該等證

述內容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存在，且於本院審理中業經給予

對質詰問之機會（見侵訴卷第342至358頁），足認均已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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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調查之程序，自有證據能力，而得作為本院判斷之依

據。

　㈢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

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且

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無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證據資料作

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

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

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

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

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另辯護人爭執起訴書之證據清單及

待證事實欄編號6之「被告用以插入告訴人陰道」等語之文

字記載部分，因上開文字記載本身並非證據，自與證據能力

無涉，附此敘明。

參、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甲○○固坦承透過網路「捷克論壇」結識甲女，知

悉甲女從事按摩工作，於前揭時間，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

息要求甲女前往臺中市豐原區公所搭載被告前往甲女住處按

摩，訊息中並稱：「8,000，不需付現金，用做愛給，防水

一次包到好」、「見面，談，我量一下尺吋」，再由甲女駕

車搭載被告至其住處後，甲女先行前往3樓之工作室準備按

摩事宜，然被告未立即上樓，而在1樓逗留。被告並至甲女

住處頂樓丈量防水工程之尺寸，向甲女報價及表示可以性交

易來抵付價金，但為甲女拒絕，而與甲女發生爭執及扭打，

被告有咬甲女及抓甲女頭髮之行為，之後被告有穿著甲女住

處之外套及棉鞋離開現場，並自甲女住處攜出1袋物品，棄

置在排水溝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加重強制性交及竊盜之

犯行，辯稱：當天我沒有跟甲女發生性關係，我的陰莖沒有

勃起，我也沒有跟甲女口交或是性交，沒有使用保險套，本

來甲女要做那件事情，我跟她說我很累，因為那天做鐵工，

所以喝很多酒，具體喝多少我也記不太清楚，勉強可以自己

走路。案發當天在車上我有用手伸入甲女陰道，但是沒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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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回到甲女家的時候，也有用手插入甲女陰道，我手指頭

伸進去是不可能有那些撕裂傷的，我抱著她談這個工作，還

有親她，當然會有DNA，我用撒嬌的方式跟她談這個事情，

她突然間站起來說你現在是喝酒在亂我是嗎，她就從茶几上

面拿1把水果刀起來，我為了奪刀才跟她扭打，我沒有看到

甲女身上哪裡有受傷，也不清楚刀子怎麼斷的，扭打過程

中，甲女好像沒有呼救，我們從按摩床打到小茶桌那邊，她

想要拿菸灰缸砸我，我有擋，我們沒有去扯窗簾，扭打完因

為我手上血流太多了，我跑到黑色按摩床放潤滑油旁邊那邊

靠在牆壁上面，她就在床門那邊，她拿藥丸跟1杯水過來，

說這是止痛的，我身上稍微有被擦過，她說讓我休息一下；

我沒有偷她家任何東西，外套跟鞋子都是她給我的；是甲女

叫我拿東西去丟，扣案的東西都不是我的云云。辯護人則為

被告辯護稱：甲女歷次證述有很多互相矛盾不符之處，甲女

跟被告之前的交易過程中，有金錢糾紛，扣案物應該不是被

告帶過去的，關於不明柱狀物及刀柄上都沒有被告的生物跡

證，因被告有用手指摳弄甲女陰道、抱甲女與甲女扭打，所

以甲女身上才會鑑定出來有被告生物跡證，被告業已說明如

何取得甲女衣服及鞋子等語。經查：

一、被告不爭執之事實：

　　被告於112年8月間某日，透過網路「捷克論壇」結識甲女，

知悉甲女以其上開住處從事按摩工作，於113年3月14日晚間

7時47分許起，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要求甲女於同日晚

間8時30分許，前往臺中市豐原區公所搭載其前往甲女住處

按摩，訊息中並稱：「8,000，不需付現金，用做愛給，防

水一次包到好」、「見面，談，我量一下尺吋」等語，惟甲

女均未正面回應。同日晚間9時29分許，甲女駕車搭載被告

至其住處後，甲女先行前往3樓之工作室準備按摩事宜，然

被告未立即上樓，而在1樓逗留；被告至甲女住處頂樓丈量

防水工程之尺寸，並向甲女報價及表示可以性交易來抵付價

金，但為甲女拒絕；被告與甲女發生爭執及扭打，被告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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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及抓甲女頭髮；被告自甲女住處離開時，穿著外套及綠色

棉鞋，並攜出1袋物品，棄置在上開排水溝，嗣後為警循線

查獲，因而扣得不明柱狀物1支、銀色刀刃1支、紅色毛巾1

條、白色紙巾3張、黃色窗簾1片及塑膠袋1個等情，業據被

告坦承不諱（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6118號

卷宗【下稱偵卷】第23至31、253至258、279頁、聲羈卷第2

3至26頁、侵訴卷第29至34、69至84、157至158、187至19

9、374至389頁），核與告訴人甲女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

證述（見偵卷第225至235、289至291頁、侵訴卷第342至368

頁）相符，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扣押筆錄、扣押

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

不公開警卷【下稱不公開警卷】第85至95頁）、員警113年3

月17日偵查報告（見他卷第5至6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

雅分局偵查隊陳報單（見他卷第7頁）、員警113年3月15日

職務報告（見他卷第9頁）、告訴人提供通訊軟體LINE訊息

紀錄截圖（見他卷第51至57頁）、現場照片（見他卷第67至

75頁）、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見他卷第77至79頁）、證

物蒐證照片（見他卷第79至8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

分局偵查隊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見他卷第105頁）、員

警113年3月17日職務報告（見偵卷第17至18頁）、被告手機

通訊軟體LINE個人資料、訊息紀錄截圖（見偵卷第89至97

頁、第115至117頁）、被告手機訊息、資料夾、瀏覽網頁翻

拍照片(見偵卷第109至115頁)、員警113年3月18日職務報告

（見偵卷第191頁）、現場照片（見偵卷第193至212頁）、

被告113年3月17日勘察採證同意書【手機】（見偵卷第213

頁）、證物照片(見偵卷不公開卷第45至47頁)、監視錄影畫

面翻拍照片（見偵卷不公開卷第55至67頁）、告訴人113年5

月1日刑事陳報狀暨附件（見偵卷不公開卷第161至275

頁）、本院勘驗筆錄記載監視器畫面截圖（見侵訴卷第201

至219頁）及監視錄影（含證物照片）光碟（見不公開警卷

證物袋）在卷可憑，堪信屬實，此部分之事實先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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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甲女之證述部分：

　⒈於偵查中結證稱：我從事按摩工作，是去年認識被告，他是

自己找上門的客人，因為我屋頂樓上的PU剝落，之前他說要

幫忙，我也不知道為何他訊息突然提到用做愛給，我在訊息

中沒有理他，後來開車去豐原市政府（應係指豐原區公所）

門口載他，他坐在副駕駛座，上車就一直伸手摸我胸部，我

問他是不是有喝酒，他說喝了2瓶啤酒，還問我「監視器的I

C卡在哪裡」，我一頭霧水，我沒有笨到告訴他家裡監視器

總機的IC卡在哪裡，後來開了約10分鐘抵達工作室，下車後

他就自己往裡面走，他走路的情形看起來也沒有異常，精神

看起來也正常，我直接去3樓的工作室等他，覺得等了很

久，他都沒上來，我從3樓的監視器看到他在1樓，特別去把

車庫外的鐵門拉起來，我覺得這個動作很異常，後來被告再

將門打開，我就下樓問他為何把門關起來，他說難道要把門

打開嗎，我說對，後來應該是他順手把門推過去，就跟我上

樓。3樓有1組桌椅，我們先坐著泡茶聊天，他開始自顧自的

說要幫我做頂樓的防水，後來他拿自己帶來的捲尺去頂樓加

蓋的地方，我也跟著上去，他突然跟我說1萬元做到好，我

覺得太便宜，還問他真假，他說對阿，我就說可以給他做，

他在這邊耗了很久的時間，我問他可以開始計時了嗎，並跟

他說一碼歸一碼，意思就是按摩和防水的錢各付各的，因為

他之前欠我2,000元，我怕他賒帳，便問他有沒有如同訊息

講的帶3,000元過來，我跟他說這段話是在3樓，他就突然出

拳打我太陽穴，而且打了好幾下，我趴在地上爬不起來，他

抓著我的頭髮，把我的臉貼在地面，我看他拿了1支刀，怕

他會割我的頸動脈，就用右手去握住那支刀的刀刃，我的右

手有割傷的痕跡，他當時還握著刀柄硬要抽出來，我就用力

將刀刃折斷，過程中我一直反抗，但我一動，他就一直用拳

頭打我的頭部、頸部，他看到刀子被折斷，就拿出毛線勒我

的頸部，我把毛線扯開，他就用手肘勒我的脖子，我試著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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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一段時間，他還是一直勒我，我就失去意識，後來我稍微

恢復意識時，人已經在2樓的個人休息室，我沒有印象是如

何到2樓，我事後回想，有一段記憶是被告拖行我，當時我

昏昏迷迷，他拿了1個長條形、外觀黃色接近咖啡色的物品

插入我的陰道，他是硬插，插的很深，我的血一直流，我因

為疼痛醒過來，他好像有把插在我下體的東西拿出來，我看

到他把生殖器硬要插入我的嘴巴，我當時沒有辦法反抗，他

的生殖器沒有勃起，硬要放在我嘴巴，一邊喊著「吹出

來」，我說好，我吹，但我根本沒有力氣，沒有任何動作，

我是隨便回答，我跟他說不要壓著我，我已經很痛，後來我

用手摸他的生殖器，但我根本沒有力氣了，就隨便摸摸，之

後他自己打手槍，打到生殖器變硬，就跨坐在我身上，將生

殖器插入我的陰道，我當時很痛，他還是一直抽動到射精，

過程中他還有說「妳讓我爽，我等一下就走」。後來被告拿

我在工作室的濕紙巾擦地板的血跡，我當時是躺在2樓的床

墊上，不能動，他還有去3樓找工作室後面的房間換穿衣

服，並穿走我放在2樓買給小孩的新鞋；我有去身心科就

診，醫生說我有恐慌症，我看到被告會想起當時的畫面，我

非常的恐懼等語（見偵卷第225至235、289至291頁）。

　⒉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於去年年底知道被告，他是曾進來

消費的客人。113年3月14日我有跟被告見面，被告用LINE聯

繫我，說要消費，約我去豐原載他，途中他有問我店裡的IC

卡在哪裡，我沒有告訴他我的記憶卡在哪裡，就直接到達住

處，他要求在1樓借廁所，我自己走上3樓，這個人遲遲沒有

上來，我在3樓的監視器看到他去關我車庫的鐵門，我從3樓

走下來，到達1樓的位置，問他為何關我的鐵門，他說「鐵

門不用關嗎」，我說「有客人從來沒有在關門」，至於門後

面是他開的還是我開的，這個環節我忘記了，打開之後我折

進屋內，往3樓工作室走，因為那是樓中樓，我在2樓半的位

置，發現他又要背著我出去關門，我問他「你在樓下鬼鬼祟

祟要幹什麼」，他從樓下喊上來說「我哪有鬼鬼祟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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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跟著我上去了，接下來他以要到頂樓做工程為由硬要上

去，我沒有錢請他再做任何事，但是他卻堅持拉著我要到頂

樓丈量，說他要做，等於是強迫我到頂樓，跟著他到頂樓，

一直量來量去，他在談什麼，我也想不起來，大約就談好像

是費用要折扣，有沒有談這個問題我也忘記了，我只跟他說

一碼歸一碼，他上次突然消失3個月，當日他現場說要幫我

做不知道PU還是防水，跟我估了1萬元，我說你完工，我付

你1萬元，接下來等於是要幫他進行按摩，前開對話中有談

到他要給我3,000元，我就說你不是有帶3,000元嗎，從我講

這句話開始，他一拳就往我左邊的太陽穴開打，我被壓制在

地下，刀子拔下來就針對我脖子，已經在我脖子邊緣，我有

跟被告搶刀，我捏刀刃，他捏住木頭那邊，一人拉一邊才造

成折斷，我情願手斷也不要斷脖子，我搶那把刀時，那把刀

直接陷入我的手心，我死命握住那把刀，血流出來，我在現

場都有看到我自己的血，是我手握住那把刀才斷的。後來他

又從他的口袋摸出1條紅色的毛巾勒住我的脖子，我也是把

那條絲帶給拉下來，結果他一直針對我的頭顱打，左邊的太

陽穴，右邊的太陽穴，他的右邊膝蓋是整個跪在我的腰，我

整個人是趴在地上的，用哪隻手掌我都打不到他，他拉著

我，好像有往樓下的地方飛奔的樣子，我趕快往外跑，求救

比較重要，他衝的速度比我快，因為他是年輕人，我是年齡

較大的人，我正拉開我的窗簾，喊了一聲救命，他繼續往內

扯，我的窗簾都被他拉扯下來了，他勒住我的脖子，我怎麼

樣都吸不到空氣，他為了勒得更緊，乾脆在我的左臉頰直接

就咬，還狂吼一聲，直到我完全吸不到空氣，我自認為我死

亡了，因為我不知去向，接下來他開始在我的脖子捅刀，在

我大動脈的地方割了1個洞，非常大，我後面斷斷續續好像

稍微有醒來，我好像有掉淚，可是我渾渾噩噩，血流太多，

大腦已經被他弄到腦震盪，我自己不清楚了，類似似夢非

夢，我好像有醒來，又好像又不知去向，接下來我是怎麼樣

被他拉扯頭髮往2樓去，從3樓把我拖行到2樓，這個畫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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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知情，我是推測的，到2樓的時候，我也不知情，直

到他把我整個人抓顛倒就是頭下腳上，我的腰靠在他的大腿

上，他人是站立的，他拿著1個鋼筋鐵條直插我的陰道，我

的大腦傳輸一種前所未有的痛，而這種痛是我一輩子都沒有

的記憶，非常痛，內部有鮮血湧上來，我感覺得到身上逐漸

在變冷，可是陰道卻是逐漸有熱熱的東西在流動，那是我內

部的撕裂傷，血一直流出來，他看到我有動靜，突然之間停

下動作，我的陰道已經撕裂，是因為他盡最大的力量在刺我

的陰道，血一直湧出來，我一直要去拉他，他就把那支放

下，接下來他脫下褲子拿著他的屌直接往我的嘴巴一直刺，

我弄不清楚，我覺得自己奄奄一息，是沒空氣還是沒什麼我

也不知道，他就是用屌刺我的嘴巴，刺來刺去，最後好像他

有反應，又把性器官放到我的陰道，他有說「妳讓我爽，我

等一下就走」。我的意識越來越模糊，他好像在頂樓，他有

在擦地上的血跡，我跟他說你不要擦了，結果他沒有理我，

他擦他的，我有要求他去幫我拿心律不整的藥，在刺我的過

程，他都沒有給我藥，是最後面才給我藥，後面我喊他的名

字，喊不到人，我自己想盡辦法用爬的到3樓去拿行動，自

己叫救護車，我沒有力氣做清洗，我意識模糊間，有看到他

要臨走前的身影有在地上撿走1支咖啡色的物品，約有1尺

長，如果警察找到的棒狀物，就是這個東西插入我的陰道，

我當初以為是文昌筆，實際上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棒狀

物。被告離開時，穿的外套，應該是拿我的衣服，因為他來

的時候沒有帶衣服。從頭到尾是我被打，我被拉扯，我完全

沒有機會打到他，沒有拿菸灰缸砸他的頭，也沒有同意被告

對我做任何侵犯的事情，扣案的窗簾就是我的窗簾，被他帶

走，我沒有叫被告去丟垃圾，警方來拍照時，出院幾天而

已，我傷口那個洞還在，我脖子大動脈被挖1個很大的洞等

語（見侵訴卷第341至368頁）。

　⒊細繹證人即告訴人甲女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內容，就

被告徒手毆打甲女，拉扯甲女頭髮，將甲女強壓在地，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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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過程中，以手抓住被告所持水果刀之刀刃處，強將該水

果刀之刀刃折斷，被告再持紅色毛巾及右手肘勒住甲女頸

部，甲女因此暫時失去意識，復遭被告以不明柱狀物插入甲

女之陰道，被告欲強將陰莖插入甲女之嘴部，再自行撫摸陰

莖至勃起後，強行將陰莖插入甲女之陰道內抽動至射精；被

告未經其同意穿走甲女之外套及綠色棉鞋等基本重要事實，

均能具體詳述，未有抽象或誇大情節，且始終證述如一，前

後並無明顯矛盾之處。又證人甲女於本院審理中，經檢察

官、辯護人交互詰問時，亦未見有何猶豫不決、態度反覆不

一之情事，苟非證人甲女親身經歷而難以抹滅之記憶，證人

甲女在檢察官、本院命其具結後負擔偽證重罪處罰之心理壓

力下作證，何以猶能連續證述，且為前後一致之指證。佐以

被告對於案發當日係由被告聯繫甲女，要求前往甲女住處按

摩，再由甲女駕車前往豐原區公所搭載被告之過程並不爭執

（見侵訴卷第81頁），足見案發前，被告與甲女互動尚屬良

好，實難認甲女有何甘冒偽證罪責而虛構上開情節以誣陷被

告令入囹圄之動機及必要。

　㈡有以下證據可做為甲女指證之補強證據：

　⒈甲女於案發後不久之113年3月15日凌晨2時30分許至醫院驗

傷，向醫生主訴其係「被按摩的客人用筆插入陰道，強迫性

交，挾脖子昏過去，醒來發現陰道出血及疼痛」，且經驗傷

檢查結果，其身體傷勢有「左臉頰咬痕、左額頭血腫、雙眼

瘀青、左後頸部撕裂傷、頸部壓痕、左後背部穿刺傷、右手

中指撕裂傷、右手腕擦傷、右手背、右手肘瘀青、左手手背

撕裂傷、陰道口會陰處撕裂傷、右下陰道壁及後陰道壁頂端

撕裂傷、急性出血等」；又甲女於案發113年3月14日後7日

之113年3月21日為警拍攝身體外觀，仍明顯可見左眼瘀傷

（長寬約4*4公分）、右眼瘀傷（長寬約4*4公分）、左顴骨

位置外傷（長寬約4*4.5公分）、左臉頰下側瘀傷（長寬約3

*3公分）、右頸部外傷（長寬約5*3.5公分）、左後頸部瘀

傷及已縫合外傷1處（長寬約5*7.5公分）、左鎖骨位置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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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寬約4*3公分）、左肩瘀傷（長寬約4*6公分）、後背上

側瘀傷（長寬約4*3公分）、右肩瘀傷（長寬約4*4公分）、

後背下側瘀傷（長寬約18*3公分）、左後背下側已縫合外傷

2處（長寬各約1*1公分）、右手腕外傷（長寬約1*2.5公

分）、右手肘瘀傷（長寬約5*3公分）、右手手心外傷（長

寬約5*1公分）、右手手背中指外傷（長寬約1*1.5公分）、

右手手背外傷（長寬約0.5*0.5公分）、右手手背外傷2處

（長寬各約0.5*0.5公分）、左手腕外傷（長寬約1*1公

分）、左上臂後側瘀傷（長寬約8*5公分）、左手手背外傷

（長寬約1*0.5公分）、左拇指外傷（長寬約0.5*0.5公

分）、左大腿瘀傷（長寬約7*6公分）等情，有佛教慈濟醫

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

（見不公開警卷第41至45頁）、性侵害案件驗證同意書（見

不公開警卷第49頁）、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採集單（見不公

開警卷第51至53頁）、員警處理性侵害案件交接及應行注意

事項表（見不公開警卷第55頁）、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

（見不公開警卷第79至81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

刑案現場勘察報告之甲女113年3月21日身體外觀之傷勢（見

不公開警卷第211至269頁）及驗傷採證光碟（見不公開警卷

證物袋，光碟內有甲女送醫當日身體檢傷照片）在卷可佐，

　　足見甲女求救過程及案發後即刻送醫，且從甲女之右手手心

外傷（長寬約5*1公分）可認甲女確實因手握水果刀之刀刃

處而受傷，而甲女之左後頸部瘀傷及已縫合外傷1處（長寬

約5*7.5公分），亦可證甲女所指被告在甲女頸部割洞之行

為，從而，甲女所述及驗傷結果，核與甲女上開指證內容相

符。

　⒉另參以甲女於113年3月15日經救護車送至佛教慈濟醫療財團

法人台中慈濟醫院急救後，由員警陪同至醫院進行驗傷採

證，員警並前往甲女上開住處採證，採集案發現場之棉棒檢

體，並調閱監視器，發現被告犯案後將塑膠袋棄置在排水溝

內，由消防人員協助撈起後攜回派出所，員警再將案發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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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棉棒檢體、保險套、菸蒂、採自被告棄置在排水溝之刀刃

之棉棒檢體、採自不明柱狀物前端之棉棒檢體、採自不明柱

狀物末端之棉棒檢體、紙巾連同甲女身體檢體及甲女唾液一

同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鑑定結論為：編號D

（採自現場3樓房間垃圾桶內）保險套外側微物檢出一男性

體染色體DNA-STR主要型別，與被告DNA-STR型別相符; 另前

述證物檢出一男性Y染色體DNA-STR主要型別，亦與被告型別

相符；編號2-1棉棒(主要型別、採自刀刃）、3-1棉棒血跡

（採自柱狀物前端）、3-2棉棒血跡（採自柱狀物末端）檢

出同一女性體染色體DNA-STR型別，與涉嫌人被害人DNA-STR

型別相符；被害人外陰部棉棒、陰道深部棉棒、6A(大腿内

側)棉棒、6B(胸部)棉棒(主要型別）、6C(右臉頰)棉棒、頸

部棉棒檢出同一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與被告型別相符

等情，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及檢

附之刑案現場照片（見不公開警卷第147至203頁）、甲女之

勘察採證同意書（見不公開警卷第205頁）、被告之勘察採

證同意書（見不公開警卷第20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

案現場勘察證物清單（見不公開警卷第209頁）、內政部警

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4月12日刑生字第1136042494號鑑定書

（見偵卷第297至304頁）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113

年7月7日中市警雅分偵字第1130027234號函（見侵訴卷第14

3至144頁）附卷可查，則自甲女之陰道深部棉棒及3樓房間

垃圾桶內之保險套有被告之DNA，可知甲女所述被告以陰莖

插入甲女陰道為性交行為之證述即屬有據。又自扣案之刀

刃、不明柱狀物前端、末端採得甲女之DNA，參以扣案之黃

色窗簾1片與甲女3樓房間內之窗簾均為黃色，且甲女3樓房

間之黃色窗簾亦有短少（見不公開警卷第123頁），可見該

包物品確為被告自甲女住處帶出丟棄，甲女陰道撕裂傷及不

明柱狀物上甲女之DNA均可作為補強證據，故甲女上開所指

該柱狀物插入其陰道內應值採信。被告所辯僅與甲女擁抱、

親吻及以手指伸入甲女陰道之詞，即不足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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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經本院當庭勘驗甲女住家門口角度拍攝之監視器影像，勘驗

結果為：「被告有單獨於影片時間21：44：32至21：45：57

處走出被害人住處門外（於出門同時並有抬頭與監視器對視

之動作），隨後將被害人住處外原先開啟之鐵欄大門關閉

（21:45:03另行截圖）並檢查關閉狀態（21:45:14另行截

圖），嗣於返回被害人住處門口脫下拖鞋準備入門時，復又

赤腳返回將該關閉之鐵欄大門開啟之動作（21:45:38另行截

圖）」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監視器畫面截圖可考（見侵

訴卷第194、196、213至217頁），證明被告到甲女住處後，

確有將原先開啟之鐵門關閉，復又開啟之舉動，俱與甲女陳

述被告到其住處後之行蹤相符，益徵甲女所述並非子虛。

　⒋另甲女於113年4月10日至醫院就診，經醫師診斷為特定場所

畏懼症的恐慌症、廣泛性焦慮症，醫師囑言：病患近兩週焦

慮、恐慌惡化，宜門診追蹤治療等情，有告訴人113年4月18

日刑事陳報狀暨附件診斷證明書（見偵卷第305至307頁）可

佐，亦可佐證甲女證述前往身心科就診實屬有據。

　⒌綜前論述，被告確有於上開時、地，以前揭方式對甲女為攜

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行為，除據證人即告訴人甲女指證明

確外，並有社工於偵查中之陳述(見偵卷第290頁)，均足證

甲女因本案而恐慌症惡化，甲女因本案而身心受創甚鉅之狀

態。

三、被告雖辯稱未發生陰莖插入陰道之性交行為，且與甲女有金

錢糾紛，然而：

　㈠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均未提及以手指伸入甲女陰道（見偵

卷第23至31、253至258、279頁）；於法院聲羈庭，接受法

官訊問時供稱：跟被害人撒嬌，抱著她且摸她的胸部及下

體，但沒有伸到陰道內（見聲羈卷第24頁）；於準備程序及

審理時，均改稱：手指頭有伸進去甲女陰道（見侵訴卷第7

3、380頁），被告歷次供述並未一致，其辯詞是否全然可

採，已非無疑。

　㈡又警方於113年3月17日檢視被告身體外觀，於左前臂外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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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一道已結痂外傷，餘身體外觀未發現明顯開放性傷口乙

情，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及所附

被告全身照片（見不公開警卷第149頁、第198至203頁）可

查，被告所辯與甲女扭打因而受傷，即與全身身體照片不

符。

　㈢末觀諸卷內甲女提供其與被告即LINE暱稱「拂心蓮兒」之對

話紀錄，可知被告與甲女於112年8月12日起開始對話，被告

於112年8月14日晚間11時20分許，傳訊「無需擔心，等我還

完您錢，我才有臉見妳」，甲女於同日晚間11時24分許，回

覆「倒是什麼時候拿藥給你呀」；被告於112年8月31日凌晨

1時4分許，傳訊「明天我去把手機賣掉就可以還掉你的錢

了」，甲女於同日凌晨1時7分許，回覆「啥呀，你有錢再還

我就好。」；被告於112年9月2日晚間8時19分許，傳訊「我

手機剛賣掉，先還你1,000」，甲女於同日晚間8時19分許，

回覆「等你有錢再給我就好，賣什麼手機」；被告於同日晚

間8時50分許，傳訊：「我感恩，也真的喜歡你」，甲女於

同日晚間8時50分許，回覆「我自認為我關心得起，就會去

關心一下」；被告於112年9月22日下午3時39分許，傳訊

「就這樣，我把欠妳的2,000元還完，我就可以離開了」，

甲女於同日下午3時43分許，回覆「喔。好啦！」、「你怪

怪的。」、「你一定有什麼好康的事，不讓我知道」等情，

有上開對話紀錄截圖可佐（見偵卷不公開卷第163、185、21

3、215、227、233、251頁），細譯被告與甲女間之對話內

容可知，雖然被告積欠甲女金錢，惟甲女仍與被告互動良

好，時常關心被告，故尚難僅以被告與甲女間有金錢糾紛，

而遽認甲女所述不實。

　㈣末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後，始具狀聲請進行甲女、被告

雙方測謊乙節，有被告113年11月7日提出之申請訴狀可參，

因本案事實已臻明確，應無調查必要，併此說明。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核屬畏罪卸責之詞，均無可採，辯護人

所為之辯護，亦不足採為有利被告之認定依據。本案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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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被告前揭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竊盜犯行洵堪認

定，應依法論科。　

肆、論罪科刑

一、按稱性交者，謂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為：

一、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

為。二、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

器、肛門，或使之接合之行為，刑法第10條第5項定有明

文。另按刑法上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對於

人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

且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臺

上字第5253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8款

所謂「攜帶兇器而犯之者」，其所稱「兇器」之種類並無限

制，凡客觀上對於人之生命、身體或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

險性之兇器均屬之。而其所稱「攜帶」，係指持、執、懷、

帶而言，該條款規定加重處罰之目的在於加強保護被害人之

生命、身體等安全法益，故在解釋上祇須行為人於實行強制

性交犯罪時，身上攜有或持執兇器為已足，並不以該兇器係

行為人自他處攜帶至犯罪現場為必要，亦不問行為人取得該

兇器之原因為何（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602號判決意

旨可參）。查被告本件使用之水果刀，雖僅扣得刀刃，然刀

刃銳利，甲女並因與被告搶刀之際，手握刀刃，致甲女右手

手心外傷（長寬約5*1公分），仍足認為係具有危險性之兇

器。再者，甲女證述被告持扣案刀刃為本案犯行，已如前

述，則不論水果刀係如何取得，被告於實行本件強制性交犯

行時既有持用該水果刀，自該當於上述條款所稱「攜帶兇器

犯之者」之加重條件。

二、次按稱凌虐者，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

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刑法第10條第7項定有明文。再參

以刑法第10條第7項之立法理由所示「按刑法第126條第1

項、第222條第1項第5款及第286條均有以凌虐作構成要件之

規範，依社會通念，凌虐係指凌辱虐待等非人道待遇，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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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性之行為，如時予毆打，食不使飽；或消極性之行為，

如病不使醫、傷不使療等行為均包括在內。…是以，倘行為

人對被害人施以強暴、脅迫，或以強暴、脅迫以外，其他違

反人道之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不論採肢體或語言等方

式、次數、頻率，不計時間之長短或持續，對他人施加身體

或精神上之凌辱虐待行為，造成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苦痛

之程度，即屬凌虐行為」。查被告毆打甲女，拉扯甲女頭

髮，並將甲女壓制在地後，手持水果刀，再持紅色毛巾及右

手肘勒住甲女頸部，致甲女暫時失去意識後，被告對於客觀

上無從反抗、已任其擺佈之甲女，竟仍持扣案之不明柱狀物

此一非正常性交所用之物，插入甲女陰道，依一般社會通

念，被告所為顯已逾越一般常見之強暴手段，而屬違背人

道、使人不堪忍受之惡質性變態凌虐手段無訛，應認係對甲

女施以凌虐。

三、罪名及罪數：

　㈠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5

款、第8款之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罪；就犯罪事實欄二

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刑法第222條第1項所列各款為強制性交罪之加重條件，如犯

強制性交罪兼具數款加重情形時，因強制性交行為祇有一

個，仍祇成立一罪，不能認為法律競合或犯罪競合，但判決

主文應將各種加重情形順序揭明，理由並應引用各款，俾相

適應（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945號判例意旨可參）。

　㈢被告以不明柱狀物插入甲女之陰道，並欲強將陰莖插入甲女

之嘴部，後因被告無法勃起，且見甲女意識狀況不佳，乃自

行撫摸陰莖至勃起後，強行將陰莖插入甲女之陰道內抽動至

射精，而以上開方式凌虐甲女並對甲女強制性交得逞，係於

密接之時間內，在相同處所對同一被害人所為，所侵害之法

益相同，顯係基於單一犯意為之，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

弱，依社會通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

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應論以接續犯。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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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對甲女為強制性交之過程中，導致甲女傷害之行為，應評

價為強制性交罪所實施強暴及凌虐行為之一部，而為強制性

交罪所當然包括，不另論以傷害罪。

　㈣被告所犯上開兩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四、應依累犯規定均加重其刑之說明：

　㈠被告前於107年間，因犯強制性交未遂罪，經本院以108年度

侵訴字第10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被告不服提起上

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9年度侵上訴字第124號判

決駁回上訴，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最高法院以110年度

台上字第406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於112年5月5日縮短刑

期執行完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

被告於受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

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構成累犯。

　㈡被告有前述構成累犯之事實，並有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業

經檢察官具體指明，並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見侵訴

卷第383頁）。經斟酌被告上開前案所犯之罪與本案所犯之

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罪、竊盜罪，就攜帶兇器強制性交

而凌虐罪部分，均為妨害性自主犯罪，罪質相同；就竊盜罪

部分，罪名雖有不同，但同屬故意犯罪，被告於上開徒刑執

行完畢後不到1年內，即再為本案故意犯行，足見被告對刑

罰反應力薄弱，又被告本案行為，妨害甲女之性自主權，危

害其身心健全發展，造成其身心受創，具有特別之惡性，且

因此就被告所犯之罪加重其刑，並不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

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其人身自由因此有遭受過苛之侵害，

而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或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情

形，依前揭說明，均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五、爰審酌被告以毆打、拉扯頭髮、強壓在地、持水果刀，再以

紅色毛巾及右手肘勒住甲女頸部，致甲女暫時失去意識，再

將甲女拖行後，以非正常性交行為所用之不明柱狀物插入甲

女之陰道，並強將陰莖插入甲女之陰道，違反甲女之意願，

對甲女為性交行為得逞，被告之行為侵害甲女之性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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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戕害甲女身心，危及甲女身心健全發展，所生危害非

輕，甲女不願意與被告進行調解或和解，甲女、告訴代理

人、公訴人及起訴書量刑主張均請求從重量刑；並考量被告

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被告於犯後否認犯罪，飾詞卸

責，未見悔意，犯後企圖湮滅證據，且迄今尚未有和解或賠

償損害之情；兼衡被告自陳為小學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

之前做臨時工，住單位宿舍，父母在大陸，經濟狀況普通之

生活狀況，及被告之前科素行（就前揭論述累犯之前科部分

不重複評價，參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

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其所犯竊盜罪部分，

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沒收與否之說明：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被告因本案竊盜犯行竊得外套1件及綠色棉鞋1雙，屬

被告之犯罪所得，既未扣案，且就外套及棉鞋去向，被告供

稱：我記不清楚，太久了等語（見侵訴卷第374頁），無證

據證明被告已將上開物品返還甲女，自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㈢扣案之不明柱狀物1支、銀色刀刃1支、紅色毛巾1條、白色

紙巾3張、黃色窗簾1片及塑膠袋1個等物：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以上證物都不是我的等語（見侵訴

卷第373頁），卷內亦乏積極證據證明為被告所有，衡酌上

開物品亦均非違禁物，為日常生活所易取得之物，尚欠缺犯

罪預防之有效性而無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

第2項之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

　㈣未扣案之刀柄1個：

　　卷內無積極證據證明為被告所有，刀柄亦非違禁物，為日常

生活所易取得之物，亦欠缺犯罪預防之有效性而無刑法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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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亦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㈤扣案之被害人外衣1件、被害人陰部疏取物1件、被害人外陰

部棉棒1件、被害人陰道深部棉棒1件、被害人陰道抹片1

件、被害人口腔棉棒1件、被害人口腔抹片1件、被害人6A

（大腿內側）棉棒1件、被害人6B（胸部）棉棒1件、被害人

6C（右臉頰）棉棒1件、被害人右手指甲1件、被害人左手指

甲1件、被害人頸部棉棒1件、被害人唾液1件、編號B棉棒

（採自現場2樓床墊）1件、編號C棉棒（採自現場3號廁所地

面）1件、編號D保險套（採自現場3樓房間垃圾桶）1件、編

號E菸蒂（採自1樓花圃）1件、編號2-1棉棒（採自編號2刀

刃）1件、編號3-1棉棒（採自編號3柱狀物前端）1件、編號

3-2棉棒（採自編號3柱狀物末端）1件及編號4-1紙巾碎片

（採自編號4紙巾）1件等物，均係供本案作為證據之用，且

非屬被告所有之物，自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張聖傳到庭執行職務，檢

察官乙○○以言詞追加起訴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孟潔

　　　　　　　　　　　　　　　　法　官　江文玉

　　　　　　　　　　　　　　　　法　官　黃淑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廖碩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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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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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86號
　　　　　　　　　　　　　　　　　　 113年度易字第407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拂心












義務辯護人  潘仲文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118號、113年度偵字第22194號），及追加起訴（公訴人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審判期日言詞追加起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罪，累犯，處有期徒刑玖年捌月。又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叁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外套壹件及綠色棉鞋壹雙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甲○○於民國112年8月間某日，透過網路「捷克論壇」結識代號AB000-A113149女子（姓名詳卷，下稱甲女），知悉甲女以其在臺中市（地址詳卷）之住處從事按摩工作，且主要係單獨作業，因此認為有機可乘，於113年3月14日晚間7時47分許起，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要求甲女於同日晚間8時30分許，前往臺中市豐原區公所搭載其前往甲女住處按摩，訊息中並稱：「8,000，不需付現金，用做愛給，防水一次包到好」、「見面，談，我量一下尺吋」等語，惟甲女均未正面回應。同日晚間9時29分許（以下時間記載均為監視器畫面時間），甲女駕車搭載甲○○至其住處後，甲女先行前往3樓之工作室準備按摩事宜，然甲○○未立即上樓，而在1樓逗留，並於晚間9時45分許，擅自將甲女住處1樓原先開啟之鐵門關閉，甲女自監視器查看後發現上情，認為有異，隨即下樓要求甲○○將鐵門開啟，並詢問甲○○是否要開始按摩，甲○○方跟隨甲女至該處3樓。甲○○抵達3樓後，自行持捲尺前往頂樓加蓋處丈量甲女住處之建物牆壁尺吋，並稱甲女若給付新臺幣（下同）1萬元之油漆材料費，即可替甲女施作牆壁防水工程，甲女乃表示1萬元可以，然不得以陪睡來抵，兩人因此在該處3樓發生口角。甲○○竟基於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之犯意，徒手毆打甲女頭臉部右側，並拉扯甲女之頭髮，將甲女強行壓在上址3樓所擺放之按摩床、地面等處，甲女反抗過程中，見甲○○手持自不詳處所取得可供兇器使用、材質為鐵製之水果刀1把（刀刃長度約10公分，已扣案，刀柄未扣案），因恐甲○○持以傷害之，而以手抓住水果刀之刀刃處，強將該水果刀之刀刃折斷；甲○○見水果刀遭折斷，再持不詳處所取得之紅色毛巾及以右手肘勒住甲女頸部，甲女因此暫時失去意識。甲○○見甲女意識降低無力反抗後，乃將甲女拖行至該處2樓之個人休息空間，持長度約30公分、材質為鋼造物數條之物（外表以黃色膠布反覆纏繞黏貼成棒狀，甲○○於案發後將其任意丟擲在臺中市【地址詳卷】之排水溝，經警依據監視器影像前往尋獲後，取得該物品扣案，以下簡稱【不明柱狀物】）插入甲女之陰道，並欲強將陰莖插入甲女之嘴部，後因甲○○無法勃起，且見甲女意識狀況不佳，乃自行撫摸陰莖至勃起後，接續強行將陰莖插入甲女之陰道內抽動至射精，甲○○以上開方式凌虐甲女並對甲女強制性交得逞，致甲女受有左臉頰咬痕、左額頭血腫、雙眼瘀青、左後頸部撕裂傷、頸部壓痕、左後背部穿刺傷、右手中指撕裂傷、右手腕擦傷、右手背、右手肘瘀青、左手手背撕裂傷、陰道口會陰處撕裂傷、右下陰道壁及後陰道壁頂端撕裂傷、急性出血等傷勢。甲○○行為後，知悉甲女斯時尚無力反抗或報警，尚且先持除塵紙巾等物擦拭地板上之血跡，企圖將現場恢復成案發前之景象，收拾完畢後，再將上開用以插入甲女陰道之不明柱狀物1支、銀色刀刃1支、紅色毛巾1條、白色紙巾3張、黃色窗簾1片等物品均裝於塑膠袋1個內。
二、甲○○竟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翌（15）日凌晨1時10分許，在甲女上開住處，徒手竊取甲女所有之外套1件及綠色棉鞋1雙，得手後穿戴於身上，徒步離開甲女住處，並將塑膠袋所裝之上開物品棄置在臺中市（地址詳卷）之排水溝。嗣甲女確認甲○○離開其住處後，始撥打電話報警求救，進而經警循線查悉上情，並扣得不明柱狀物1支、銀色刀刃1支、紅色毛巾1條、白色紙巾3張、黃色窗簾1片及塑膠袋1個。　　
三、案經甲女委任曾琬鈴律師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本案審理範圍：
　　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追加起訴，得於審判期日以言詞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65條定有明文。被告甲○○另涉竊盜案件之犯罪事實，就被告而論，係屬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此據公訴人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2項規定於本院審理時以言詞追加起訴，並告知所犯法條為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在案（見侵訴卷第375頁），本院爰併予審理。
貳、程序及證據能力：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裁判及其他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如確有記載之必要，得僅記載其姓氏、性別或以使用代號之方式行之，法院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規定甚明。故本件判決書關於告訴人甲女之姓名、年籍及住處，均有揭露足以識別甲女身分資訊之虞，爰依上開規定不予記載，而以代號為之或遮掩之（甲女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見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6118號不公開卷【下稱偵卷不公開卷】第3頁）。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告訴人甲女於警詢時之指述，無證據能力：
　　甲女於警詢中所為之指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為傳聞證據，經被告之辯護人爭執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見侵訴卷第80頁），而甲女業於本院審理期日到庭作證，其證述內容與先前於警詢之供述並無重大歧異，亦無傳聞法則例外之適用，應認甲女於警詢之指述，無證據能力。
　㈡證人甲女於偵查中具結之證述有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已揭示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原則上有證據能力，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始例外否定其得為證據。又按現行刑事訴訟法關於行通常審判程序之案件，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復對證人採交互詰問制度，其未經詰問者，僅屬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並非無證據能力，而禁止證據之使用。此項詰問權之欠缺，非不得於審判中由被告行使以資補正，而完足為經合法調查之證據。倘被告於審判中捨棄對質、詰問權，自無不當剝奪被告對質、詰問權行使之可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576號、102 年度台上字第1272號、101年度台上字第582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甲女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證述，業經依法具結，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被告及其辯護人復未釋明該等證述內容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存在，且於本院審理中業經給予對質詰問之機會（見侵訴卷第342至358頁），足認均已完足合法調查之程序，自有證據能力，而得作為本院判斷之依據。
　㈢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無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另辯護人爭執起訴書之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編號6之「被告用以插入告訴人陰道」等語之文字記載部分，因上開文字記載本身並非證據，自與證據能力無涉，附此敘明。
參、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甲○○固坦承透過網路「捷克論壇」結識甲女，知悉甲女從事按摩工作，於前揭時間，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要求甲女前往臺中市豐原區公所搭載被告前往甲女住處按摩，訊息中並稱：「8,000，不需付現金，用做愛給，防水一次包到好」、「見面，談，我量一下尺吋」，再由甲女駕車搭載被告至其住處後，甲女先行前往3樓之工作室準備按摩事宜，然被告未立即上樓，而在1樓逗留。被告並至甲女住處頂樓丈量防水工程之尺寸，向甲女報價及表示可以性交易來抵付價金，但為甲女拒絕，而與甲女發生爭執及扭打，被告有咬甲女及抓甲女頭髮之行為，之後被告有穿著甲女住處之外套及棉鞋離開現場，並自甲女住處攜出1袋物品，棄置在排水溝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加重強制性交及竊盜之犯行，辯稱：當天我沒有跟甲女發生性關係，我的陰莖沒有勃起，我也沒有跟甲女口交或是性交，沒有使用保險套，本來甲女要做那件事情，我跟她說我很累，因為那天做鐵工，所以喝很多酒，具體喝多少我也記不太清楚，勉強可以自己走路。案發當天在車上我有用手伸入甲女陰道，但是沒有強制。回到甲女家的時候，也有用手插入甲女陰道，我手指頭伸進去是不可能有那些撕裂傷的，我抱著她談這個工作，還有親她，當然會有DNA，我用撒嬌的方式跟她談這個事情，她突然間站起來說你現在是喝酒在亂我是嗎，她就從茶几上面拿1把水果刀起來，我為了奪刀才跟她扭打，我沒有看到甲女身上哪裡有受傷，也不清楚刀子怎麼斷的，扭打過程中，甲女好像沒有呼救，我們從按摩床打到小茶桌那邊，她想要拿菸灰缸砸我，我有擋，我們沒有去扯窗簾，扭打完因為我手上血流太多了，我跑到黑色按摩床放潤滑油旁邊那邊靠在牆壁上面，她就在床門那邊，她拿藥丸跟1杯水過來，說這是止痛的，我身上稍微有被擦過，她說讓我休息一下；我沒有偷她家任何東西，外套跟鞋子都是她給我的；是甲女叫我拿東西去丟，扣案的東西都不是我的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甲女歷次證述有很多互相矛盾不符之處，甲女跟被告之前的交易過程中，有金錢糾紛，扣案物應該不是被告帶過去的，關於不明柱狀物及刀柄上都沒有被告的生物跡證，因被告有用手指摳弄甲女陰道、抱甲女與甲女扭打，所以甲女身上才會鑑定出來有被告生物跡證，被告業已說明如何取得甲女衣服及鞋子等語。經查：
一、被告不爭執之事實：
　　被告於112年8月間某日，透過網路「捷克論壇」結識甲女，知悉甲女以其上開住處從事按摩工作，於113年3月14日晚間7時47分許起，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要求甲女於同日晚間8時30分許，前往臺中市豐原區公所搭載其前往甲女住處按摩，訊息中並稱：「8,000，不需付現金，用做愛給，防水一次包到好」、「見面，談，我量一下尺吋」等語，惟甲女均未正面回應。同日晚間9時29分許，甲女駕車搭載被告至其住處後，甲女先行前往3樓之工作室準備按摩事宜，然被告未立即上樓，而在1樓逗留；被告至甲女住處頂樓丈量防水工程之尺寸，並向甲女報價及表示可以性交易來抵付價金，但為甲女拒絕；被告與甲女發生爭執及扭打，被告咬甲女及抓甲女頭髮；被告自甲女住處離開時，穿著外套及綠色棉鞋，並攜出1袋物品，棄置在上開排水溝，嗣後為警循線查獲，因而扣得不明柱狀物1支、銀色刀刃1支、紅色毛巾1條、白色紙巾3張、黃色窗簾1片及塑膠袋1個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6118號卷宗【下稱偵卷】第23至31、253至258、279頁、聲羈卷第23至26頁、侵訴卷第29至34、69至84、157至158、187至199、374至389頁），核與告訴人甲女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偵卷第225至235、289至291頁、侵訴卷第342至368頁）相符，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不公開警卷【下稱不公開警卷】第85至95頁）、員警113年3月17日偵查報告（見他卷第5至6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偵查隊陳報單（見他卷第7頁）、員警113年3月15日職務報告（見他卷第9頁）、告訴人提供通訊軟體LINE訊息紀錄截圖（見他卷第51至57頁）、現場照片（見他卷第67至75頁）、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見他卷第77至79頁）、證物蒐證照片（見他卷第79至8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偵查隊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見他卷第105頁）、員警113年3月17日職務報告（見偵卷第17至18頁）、被告手機通訊軟體LINE個人資料、訊息紀錄截圖（見偵卷第89至97頁、第115至117頁）、被告手機訊息、資料夾、瀏覽網頁翻拍照片(見偵卷第109至115頁)、員警113年3月18日職務報告（見偵卷第191頁）、現場照片（見偵卷第193至212頁）、被告113年3月17日勘察採證同意書【手機】（見偵卷第213頁）、證物照片(見偵卷不公開卷第45至47頁)、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見偵卷不公開卷第55至67頁）、告訴人113年5月1日刑事陳報狀暨附件（見偵卷不公開卷第161至275頁）、本院勘驗筆錄記載監視器畫面截圖（見侵訴卷第201至219頁）及監視錄影（含證物照片）光碟（見不公開警卷證物袋）在卷可憑，堪信屬實，此部分之事實先予認定。
二、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甲女之證述部分：
　⒈於偵查中結證稱：我從事按摩工作，是去年認識被告，他是自己找上門的客人，因為我屋頂樓上的PU剝落，之前他說要幫忙，我也不知道為何他訊息突然提到用做愛給，我在訊息中沒有理他，後來開車去豐原市政府（應係指豐原區公所）門口載他，他坐在副駕駛座，上車就一直伸手摸我胸部，我問他是不是有喝酒，他說喝了2瓶啤酒，還問我「監視器的IC卡在哪裡」，我一頭霧水，我沒有笨到告訴他家裡監視器總機的IC卡在哪裡，後來開了約10分鐘抵達工作室，下車後他就自己往裡面走，他走路的情形看起來也沒有異常，精神看起來也正常，我直接去3樓的工作室等他，覺得等了很久，他都沒上來，我從3樓的監視器看到他在1樓，特別去把車庫外的鐵門拉起來，我覺得這個動作很異常，後來被告再將門打開，我就下樓問他為何把門關起來，他說難道要把門打開嗎，我說對，後來應該是他順手把門推過去，就跟我上樓。3樓有1組桌椅，我們先坐著泡茶聊天，他開始自顧自的說要幫我做頂樓的防水，後來他拿自己帶來的捲尺去頂樓加蓋的地方，我也跟著上去，他突然跟我說1萬元做到好，我覺得太便宜，還問他真假，他說對阿，我就說可以給他做，他在這邊耗了很久的時間，我問他可以開始計時了嗎，並跟他說一碼歸一碼，意思就是按摩和防水的錢各付各的，因為他之前欠我2,000元，我怕他賒帳，便問他有沒有如同訊息講的帶3,000元過來，我跟他說這段話是在3樓，他就突然出拳打我太陽穴，而且打了好幾下，我趴在地上爬不起來，他抓著我的頭髮，把我的臉貼在地面，我看他拿了1支刀，怕他會割我的頸動脈，就用右手去握住那支刀的刀刃，我的右手有割傷的痕跡，他當時還握著刀柄硬要抽出來，我就用力將刀刃折斷，過程中我一直反抗，但我一動，他就一直用拳頭打我的頭部、頸部，他看到刀子被折斷，就拿出毛線勒我的頸部，我把毛線扯開，他就用手肘勒我的脖子，我試著掙脫一段時間，他還是一直勒我，我就失去意識，後來我稍微恢復意識時，人已經在2樓的個人休息室，我沒有印象是如何到2樓，我事後回想，有一段記憶是被告拖行我，當時我昏昏迷迷，他拿了1個長條形、外觀黃色接近咖啡色的物品插入我的陰道，他是硬插，插的很深，我的血一直流，我因為疼痛醒過來，他好像有把插在我下體的東西拿出來，我看到他把生殖器硬要插入我的嘴巴，我當時沒有辦法反抗，他的生殖器沒有勃起，硬要放在我嘴巴，一邊喊著「吹出來」，我說好，我吹，但我根本沒有力氣，沒有任何動作，我是隨便回答，我跟他說不要壓著我，我已經很痛，後來我用手摸他的生殖器，但我根本沒有力氣了，就隨便摸摸，之後他自己打手槍，打到生殖器變硬，就跨坐在我身上，將生殖器插入我的陰道，我當時很痛，他還是一直抽動到射精，過程中他還有說「妳讓我爽，我等一下就走」。後來被告拿我在工作室的濕紙巾擦地板的血跡，我當時是躺在2樓的床墊上，不能動，他還有去3樓找工作室後面的房間換穿衣服，並穿走我放在2樓買給小孩的新鞋；我有去身心科就診，醫生說我有恐慌症，我看到被告會想起當時的畫面，我非常的恐懼等語（見偵卷第225至235、289至291頁）。
　⒉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於去年年底知道被告，他是曾進來消費的客人。113年3月14日我有跟被告見面，被告用LINE聯繫我，說要消費，約我去豐原載他，途中他有問我店裡的IC卡在哪裡，我沒有告訴他我的記憶卡在哪裡，就直接到達住處，他要求在1樓借廁所，我自己走上3樓，這個人遲遲沒有上來，我在3樓的監視器看到他去關我車庫的鐵門，我從3樓走下來，到達1樓的位置，問他為何關我的鐵門，他說「鐵門不用關嗎」，我說「有客人從來沒有在關門」，至於門後面是他開的還是我開的，這個環節我忘記了，打開之後我折進屋內，往3樓工作室走，因為那是樓中樓，我在2樓半的位置，發現他又要背著我出去關門，我問他「你在樓下鬼鬼祟祟要幹什麼」，他從樓下喊上來說「我哪有鬼鬼祟祟的」，便跟著我上去了，接下來他以要到頂樓做工程為由硬要上去，我沒有錢請他再做任何事，但是他卻堅持拉著我要到頂樓丈量，說他要做，等於是強迫我到頂樓，跟著他到頂樓，一直量來量去，他在談什麼，我也想不起來，大約就談好像是費用要折扣，有沒有談這個問題我也忘記了，我只跟他說一碼歸一碼，他上次突然消失3個月，當日他現場說要幫我做不知道PU還是防水，跟我估了1萬元，我說你完工，我付你1萬元，接下來等於是要幫他進行按摩，前開對話中有談到他要給我3,000元，我就說你不是有帶3,000元嗎，從我講這句話開始，他一拳就往我左邊的太陽穴開打，我被壓制在地下，刀子拔下來就針對我脖子，已經在我脖子邊緣，我有跟被告搶刀，我捏刀刃，他捏住木頭那邊，一人拉一邊才造成折斷，我情願手斷也不要斷脖子，我搶那把刀時，那把刀直接陷入我的手心，我死命握住那把刀，血流出來，我在現場都有看到我自己的血，是我手握住那把刀才斷的。後來他又從他的口袋摸出1條紅色的毛巾勒住我的脖子，我也是把那條絲帶給拉下來，結果他一直針對我的頭顱打，左邊的太陽穴，右邊的太陽穴，他的右邊膝蓋是整個跪在我的腰，我整個人是趴在地上的，用哪隻手掌我都打不到他，他拉著我，好像有往樓下的地方飛奔的樣子，我趕快往外跑，求救比較重要，他衝的速度比我快，因為他是年輕人，我是年齡較大的人，我正拉開我的窗簾，喊了一聲救命，他繼續往內扯，我的窗簾都被他拉扯下來了，他勒住我的脖子，我怎麼樣都吸不到空氣，他為了勒得更緊，乾脆在我的左臉頰直接就咬，還狂吼一聲，直到我完全吸不到空氣，我自認為我死亡了，因為我不知去向，接下來他開始在我的脖子捅刀，在我大動脈的地方割了1個洞，非常大，我後面斷斷續續好像稍微有醒來，我好像有掉淚，可是我渾渾噩噩，血流太多，大腦已經被他弄到腦震盪，我自己不清楚了，類似似夢非夢，我好像有醒來，又好像又不知去向，接下來我是怎麼樣被他拉扯頭髮往2樓去，從3樓把我拖行到2樓，這個畫面我完全不知情，我是推測的，到2樓的時候，我也不知情，直到他把我整個人抓顛倒就是頭下腳上，我的腰靠在他的大腿上，他人是站立的，他拿著1個鋼筋鐵條直插我的陰道，我的大腦傳輸一種前所未有的痛，而這種痛是我一輩子都沒有的記憶，非常痛，內部有鮮血湧上來，我感覺得到身上逐漸在變冷，可是陰道卻是逐漸有熱熱的東西在流動，那是我內部的撕裂傷，血一直流出來，他看到我有動靜，突然之間停下動作，我的陰道已經撕裂，是因為他盡最大的力量在刺我的陰道，血一直湧出來，我一直要去拉他，他就把那支放下，接下來他脫下褲子拿著他的屌直接往我的嘴巴一直刺，我弄不清楚，我覺得自己奄奄一息，是沒空氣還是沒什麼我也不知道，他就是用屌刺我的嘴巴，刺來刺去，最後好像他有反應，又把性器官放到我的陰道，他有說「妳讓我爽，我等一下就走」。我的意識越來越模糊，他好像在頂樓，他有在擦地上的血跡，我跟他說你不要擦了，結果他沒有理我，他擦他的，我有要求他去幫我拿心律不整的藥，在刺我的過程，他都沒有給我藥，是最後面才給我藥，後面我喊他的名字，喊不到人，我自己想盡辦法用爬的到3樓去拿行動，自己叫救護車，我沒有力氣做清洗，我意識模糊間，有看到他要臨走前的身影有在地上撿走1支咖啡色的物品，約有1尺長，如果警察找到的棒狀物，就是這個東西插入我的陰道，我當初以為是文昌筆，實際上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棒狀物。被告離開時，穿的外套，應該是拿我的衣服，因為他來的時候沒有帶衣服。從頭到尾是我被打，我被拉扯，我完全沒有機會打到他，沒有拿菸灰缸砸他的頭，也沒有同意被告對我做任何侵犯的事情，扣案的窗簾就是我的窗簾，被他帶走，我沒有叫被告去丟垃圾，警方來拍照時，出院幾天而已，我傷口那個洞還在，我脖子大動脈被挖1個很大的洞等語（見侵訴卷第341至368頁）。
　⒊細繹證人即告訴人甲女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內容，就被告徒手毆打甲女，拉扯甲女頭髮，將甲女強壓在地，甲女反抗過程中，以手抓住被告所持水果刀之刀刃處，強將該水果刀之刀刃折斷，被告再持紅色毛巾及右手肘勒住甲女頸部，甲女因此暫時失去意識，復遭被告以不明柱狀物插入甲女之陰道，被告欲強將陰莖插入甲女之嘴部，再自行撫摸陰莖至勃起後，強行將陰莖插入甲女之陰道內抽動至射精；被告未經其同意穿走甲女之外套及綠色棉鞋等基本重要事實，均能具體詳述，未有抽象或誇大情節，且始終證述如一，前後並無明顯矛盾之處。又證人甲女於本院審理中，經檢察官、辯護人交互詰問時，亦未見有何猶豫不決、態度反覆不一之情事，苟非證人甲女親身經歷而難以抹滅之記憶，證人甲女在檢察官、本院命其具結後負擔偽證重罪處罰之心理壓力下作證，何以猶能連續證述，且為前後一致之指證。佐以被告對於案發當日係由被告聯繫甲女，要求前往甲女住處按摩，再由甲女駕車前往豐原區公所搭載被告之過程並不爭執（見侵訴卷第81頁），足見案發前，被告與甲女互動尚屬良好，實難認甲女有何甘冒偽證罪責而虛構上開情節以誣陷被告令入囹圄之動機及必要。
　㈡有以下證據可做為甲女指證之補強證據：
　⒈甲女於案發後不久之113年3月15日凌晨2時30分許至醫院驗傷，向醫生主訴其係「被按摩的客人用筆插入陰道，強迫性交，挾脖子昏過去，醒來發現陰道出血及疼痛」，且經驗傷檢查結果，其身體傷勢有「左臉頰咬痕、左額頭血腫、雙眼瘀青、左後頸部撕裂傷、頸部壓痕、左後背部穿刺傷、右手中指撕裂傷、右手腕擦傷、右手背、右手肘瘀青、左手手背撕裂傷、陰道口會陰處撕裂傷、右下陰道壁及後陰道壁頂端撕裂傷、急性出血等」；又甲女於案發113年3月14日後7日之113年3月21日為警拍攝身體外觀，仍明顯可見左眼瘀傷（長寬約4*4公分）、右眼瘀傷（長寬約4*4公分）、左顴骨位置外傷（長寬約4*4.5公分）、左臉頰下側瘀傷（長寬約3*3公分）、右頸部外傷（長寬約5*3.5公分）、左後頸部瘀傷及已縫合外傷1處（長寬約5*7.5公分）、左鎖骨位置瘀傷（長寬約4*3公分）、左肩瘀傷（長寬約4*6公分）、後背上側瘀傷（長寬約4*3公分）、右肩瘀傷（長寬約4*4公分）、後背下側瘀傷（長寬約18*3公分）、左後背下側已縫合外傷2處（長寬各約1*1公分）、右手腕外傷（長寬約1*2.5公分）、右手肘瘀傷（長寬約5*3公分）、右手手心外傷（長寬約5*1公分）、右手手背中指外傷（長寬約1*1.5公分）、右手手背外傷（長寬約0.5*0.5公分）、右手手背外傷2處（長寬各約0.5*0.5公分）、左手腕外傷（長寬約1*1公分）、左上臂後側瘀傷（長寬約8*5公分）、左手手背外傷（長寬約1*0.5公分）、左拇指外傷（長寬約0.5*0.5公分）、左大腿瘀傷（長寬約7*6公分）等情，有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見不公開警卷第41至45頁）、性侵害案件驗證同意書（見不公開警卷第49頁）、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採集單（見不公開警卷第51至53頁）、員警處理性侵害案件交接及應行注意事項表（見不公開警卷第55頁）、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見不公開警卷第79至81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之甲女113年3月21日身體外觀之傷勢（見不公開警卷第211至269頁）及驗傷採證光碟（見不公開警卷證物袋，光碟內有甲女送醫當日身體檢傷照片）在卷可佐，
　　足見甲女求救過程及案發後即刻送醫，且從甲女之右手手心外傷（長寬約5*1公分）可認甲女確實因手握水果刀之刀刃處而受傷，而甲女之左後頸部瘀傷及已縫合外傷1處（長寬約5*7.5公分），亦可證甲女所指被告在甲女頸部割洞之行為，從而，甲女所述及驗傷結果，核與甲女上開指證內容相符。
　⒉另參以甲女於113年3月15日經救護車送至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急救後，由員警陪同至醫院進行驗傷採證，員警並前往甲女上開住處採證，採集案發現場之棉棒檢體，並調閱監視器，發現被告犯案後將塑膠袋棄置在排水溝內，由消防人員協助撈起後攜回派出所，員警再將案發現場之棉棒檢體、保險套、菸蒂、採自被告棄置在排水溝之刀刃之棉棒檢體、採自不明柱狀物前端之棉棒檢體、採自不明柱狀物末端之棉棒檢體、紙巾連同甲女身體檢體及甲女唾液一同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鑑定結論為：編號D（採自現場3樓房間垃圾桶內）保險套外側微物檢出一男性體染色體DNA-STR主要型別，與被告DNA-STR型別相符; 另前述證物檢出一男性Y染色體DNA-STR主要型別，亦與被告型別相符；編號2-1棉棒(主要型別、採自刀刃）、3-1棉棒血跡（採自柱狀物前端）、3-2棉棒血跡（採自柱狀物末端）檢出同一女性體染色體DNA-STR型別，與涉嫌人被害人DNA-STR型別相符；被害人外陰部棉棒、陰道深部棉棒、6A(大腿内側)棉棒、6B(胸部)棉棒(主要型別）、6C(右臉頰)棉棒、頸部棉棒檢出同一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與被告型別相符等情，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及檢附之刑案現場照片（見不公開警卷第147至203頁）、甲女之勘察採證同意書（見不公開警卷第205頁）、被告之勘察採證同意書（見不公開警卷第20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證物清單（見不公開警卷第20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4月12日刑生字第1136042494號鑑定書（見偵卷第297至304頁）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113年7月7日中市警雅分偵字第1130027234號函（見侵訴卷第143至144頁）附卷可查，則自甲女之陰道深部棉棒及3樓房間垃圾桶內之保險套有被告之DNA，可知甲女所述被告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為性交行為之證述即屬有據。又自扣案之刀刃、不明柱狀物前端、末端採得甲女之DNA，參以扣案之黃色窗簾1片與甲女3樓房間內之窗簾均為黃色，且甲女3樓房間之黃色窗簾亦有短少（見不公開警卷第123頁），可見該包物品確為被告自甲女住處帶出丟棄，甲女陰道撕裂傷及不明柱狀物上甲女之DNA均可作為補強證據，故甲女上開所指該柱狀物插入其陰道內應值採信。被告所辯僅與甲女擁抱、親吻及以手指伸入甲女陰道之詞，即不足採信。
　⒊經本院當庭勘驗甲女住家門口角度拍攝之監視器影像，勘驗結果為：「被告有單獨於影片時間21：44：32至21：45：57處走出被害人住處門外（於出門同時並有抬頭與監視器對視之動作），隨後將被害人住處外原先開啟之鐵欄大門關閉（21:45:03另行截圖）並檢查關閉狀態（21:45:14另行截圖），嗣於返回被害人住處門口脫下拖鞋準備入門時，復又赤腳返回將該關閉之鐵欄大門開啟之動作（21:45:38另行截圖）」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監視器畫面截圖可考（見侵訴卷第194、196、213至217頁），證明被告到甲女住處後，確有將原先開啟之鐵門關閉，復又開啟之舉動，俱與甲女陳述被告到其住處後之行蹤相符，益徵甲女所述並非子虛。
　⒋另甲女於113年4月10日至醫院就診，經醫師診斷為特定場所畏懼症的恐慌症、廣泛性焦慮症，醫師囑言：病患近兩週焦慮、恐慌惡化，宜門診追蹤治療等情，有告訴人113年4月18日刑事陳報狀暨附件診斷證明書（見偵卷第305至307頁）可佐，亦可佐證甲女證述前往身心科就診實屬有據。
　⒌綜前論述，被告確有於上開時、地，以前揭方式對甲女為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行為，除據證人即告訴人甲女指證明確外，並有社工於偵查中之陳述(見偵卷第290頁)，均足證甲女因本案而恐慌症惡化，甲女因本案而身心受創甚鉅之狀態。
三、被告雖辯稱未發生陰莖插入陰道之性交行為，且與甲女有金錢糾紛，然而：
　㈠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均未提及以手指伸入甲女陰道（見偵卷第23至31、253至258、279頁）；於法院聲羈庭，接受法官訊問時供稱：跟被害人撒嬌，抱著她且摸她的胸部及下體，但沒有伸到陰道內（見聲羈卷第24頁）；於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改稱：手指頭有伸進去甲女陰道（見侵訴卷第73、380頁），被告歷次供述並未一致，其辯詞是否全然可採，已非無疑。
　㈡又警方於113年3月17日檢視被告身體外觀，於左前臂外側發現一道已結痂外傷，餘身體外觀未發現明顯開放性傷口乙情，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及所附被告全身照片（見不公開警卷第149頁、第198至203頁）可查，被告所辯與甲女扭打因而受傷，即與全身身體照片不符。
　㈢末觀諸卷內甲女提供其與被告即LINE暱稱「拂心蓮兒」之對話紀錄，可知被告與甲女於112年8月12日起開始對話，被告於112年8月14日晚間11時20分許，傳訊「無需擔心，等我還完您錢，我才有臉見妳」，甲女於同日晚間11時24分許，回覆「倒是什麼時候拿藥給你呀」；被告於112年8月31日凌晨1時4分許，傳訊「明天我去把手機賣掉就可以還掉你的錢了」，甲女於同日凌晨1時7分許，回覆「啥呀，你有錢再還我就好。」；被告於112年9月2日晚間8時19分許，傳訊「我手機剛賣掉，先還你1,000」，甲女於同日晚間8時19分許，回覆「等你有錢再給我就好，賣什麼手機」；被告於同日晚間8時50分許，傳訊：「我感恩，也真的喜歡你」，甲女於同日晚間8時50分許，回覆「我自認為我關心得起，就會去關心一下」；被告於112年9月22日下午3時39分許，傳訊「就這樣，我把欠妳的2,000元還完，我就可以離開了」，甲女於同日下午3時43分許，回覆「喔。好啦！」、「你怪怪的。」、「你一定有什麼好康的事，不讓我知道」等情，有上開對話紀錄截圖可佐（見偵卷不公開卷第163、185、213、215、227、233、251頁），細譯被告與甲女間之對話內容可知，雖然被告積欠甲女金錢，惟甲女仍與被告互動良好，時常關心被告，故尚難僅以被告與甲女間有金錢糾紛，而遽認甲女所述不實。
　㈣末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後，始具狀聲請進行甲女、被告雙方測謊乙節，有被告113年11月7日提出之申請訴狀可參，因本案事實已臻明確，應無調查必要，併此說明。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核屬畏罪卸責之詞，均無可採，辯護人所為之辯護，亦不足採為有利被告之認定依據。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竊盜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肆、論罪科刑
一、按稱性交者，謂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為：一、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為。二、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使之接合之行為，刑法第10條第5項定有明文。另按刑法上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對於人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臺上字第5253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8款所謂「攜帶兇器而犯之者」，其所稱「兇器」之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對於人之生命、身體或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而其所稱「攜帶」，係指持、執、懷、帶而言，該條款規定加重處罰之目的在於加強保護被害人之生命、身體等安全法益，故在解釋上祇須行為人於實行強制性交犯罪時，身上攜有或持執兇器為已足，並不以該兇器係行為人自他處攜帶至犯罪現場為必要，亦不問行為人取得該兇器之原因為何（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602號判決意旨可參）。查被告本件使用之水果刀，雖僅扣得刀刃，然刀刃銳利，甲女並因與被告搶刀之際，手握刀刃，致甲女右手手心外傷（長寬約5*1公分），仍足認為係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再者，甲女證述被告持扣案刀刃為本案犯行，已如前述，則不論水果刀係如何取得，被告於實行本件強制性交犯行時既有持用該水果刀，自該當於上述條款所稱「攜帶兇器犯之者」之加重條件。
二、次按稱凌虐者，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刑法第10條第7項定有明文。再參以刑法第10條第7項之立法理由所示「按刑法第126條第1項、第222條第1項第5款及第286條均有以凌虐作構成要件之規範，依社會通念，凌虐係指凌辱虐待等非人道待遇，不論積極性之行為，如時予毆打，食不使飽；或消極性之行為，如病不使醫、傷不使療等行為均包括在內。…是以，倘行為人對被害人施以強暴、脅迫，或以強暴、脅迫以外，其他違反人道之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不論採肢體或語言等方式、次數、頻率，不計時間之長短或持續，對他人施加身體或精神上之凌辱虐待行為，造成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苦痛之程度，即屬凌虐行為」。查被告毆打甲女，拉扯甲女頭髮，並將甲女壓制在地後，手持水果刀，再持紅色毛巾及右手肘勒住甲女頸部，致甲女暫時失去意識後，被告對於客觀上無從反抗、已任其擺佈之甲女，竟仍持扣案之不明柱狀物此一非正常性交所用之物，插入甲女陰道，依一般社會通念，被告所為顯已逾越一般常見之強暴手段，而屬違背人道、使人不堪忍受之惡質性變態凌虐手段無訛，應認係對甲女施以凌虐。
三、罪名及罪數：
　㈠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5款、第8款之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罪；就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刑法第222條第1項所列各款為強制性交罪之加重條件，如犯強制性交罪兼具數款加重情形時，因強制性交行為祇有一個，仍祇成立一罪，不能認為法律競合或犯罪競合，但判決主文應將各種加重情形順序揭明，理由並應引用各款，俾相適應（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945號判例意旨可參）。
　㈢被告以不明柱狀物插入甲女之陰道，並欲強將陰莖插入甲女之嘴部，後因被告無法勃起，且見甲女意識狀況不佳，乃自行撫摸陰莖至勃起後，強行將陰莖插入甲女之陰道內抽動至射精，而以上開方式凌虐甲女並對甲女強制性交得逞，係於密接之時間內，在相同處所對同一被害人所為，所侵害之法益相同，顯係基於單一犯意為之，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社會通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應論以接續犯。至被告對甲女為強制性交之過程中，導致甲女傷害之行為，應評價為強制性交罪所實施強暴及凌虐行為之一部，而為強制性交罪所當然包括，不另論以傷害罪。
　㈣被告所犯上開兩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四、應依累犯規定均加重其刑之說明：
　㈠被告前於107年間，因犯強制性交未遂罪，經本院以108年度侵訴字第10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9年度侵上訴字第124號判決駁回上訴，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406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於112年5月5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被告於受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構成累犯。
　㈡被告有前述構成累犯之事實，並有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業經檢察官具體指明，並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見侵訴卷第383頁）。經斟酌被告上開前案所犯之罪與本案所犯之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罪、竊盜罪，就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罪部分，均為妨害性自主犯罪，罪質相同；就竊盜罪部分，罪名雖有不同，但同屬故意犯罪，被告於上開徒刑執行完畢後不到1年內，即再為本案故意犯行，足見被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又被告本案行為，妨害甲女之性自主權，危害其身心健全發展，造成其身心受創，具有特別之惡性，且因此就被告所犯之罪加重其刑，並不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其人身自由因此有遭受過苛之侵害，而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或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情形，依前揭說明，均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五、爰審酌被告以毆打、拉扯頭髮、強壓在地、持水果刀，再以紅色毛巾及右手肘勒住甲女頸部，致甲女暫時失去意識，再將甲女拖行後，以非正常性交行為所用之不明柱狀物插入甲女之陰道，並強將陰莖插入甲女之陰道，違反甲女之意願，對甲女為性交行為得逞，被告之行為侵害甲女之性自主權，嚴重戕害甲女身心，危及甲女身心健全發展，所生危害非輕，甲女不願意與被告進行調解或和解，甲女、告訴代理人、公訴人及起訴書量刑主張均請求從重量刑；並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被告於犯後否認犯罪，飾詞卸責，未見悔意，犯後企圖湮滅證據，且迄今尚未有和解或賠償損害之情；兼衡被告自陳為小學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之前做臨時工，住單位宿舍，父母在大陸，經濟狀況普通之生活狀況，及被告之前科素行（就前揭論述累犯之前科部分不重複評價，參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其所犯竊盜罪部分，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沒收與否之說明：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被告因本案竊盜犯行竊得外套1件及綠色棉鞋1雙，屬被告之犯罪所得，既未扣案，且就外套及棉鞋去向，被告供稱：我記不清楚，太久了等語（見侵訴卷第374頁），無證據證明被告已將上開物品返還甲女，自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扣案之不明柱狀物1支、銀色刀刃1支、紅色毛巾1條、白色紙巾3張、黃色窗簾1片及塑膠袋1個等物：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以上證物都不是我的等語（見侵訴卷第373頁），卷內亦乏積極證據證明為被告所有，衡酌上開物品亦均非違禁物，為日常生活所易取得之物，尚欠缺犯罪預防之有效性而無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
　㈣未扣案之刀柄1個：
　　卷內無積極證據證明為被告所有，刀柄亦非違禁物，為日常生活所易取得之物，亦欠缺犯罪預防之有效性而無刑法上之重要性，亦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㈤扣案之被害人外衣1件、被害人陰部疏取物1件、被害人外陰部棉棒1件、被害人陰道深部棉棒1件、被害人陰道抹片1件、被害人口腔棉棒1件、被害人口腔抹片1件、被害人6A（大腿內側）棉棒1件、被害人6B（胸部）棉棒1件、被害人6C（右臉頰）棉棒1件、被害人右手指甲1件、被害人左手指甲1件、被害人頸部棉棒1件、被害人唾液1件、編號B棉棒（採自現場2樓床墊）1件、編號C棉棒（採自現場3號廁所地面）1件、編號D保險套（採自現場3樓房間垃圾桶）1件、編號E菸蒂（採自1樓花圃）1件、編號2-1棉棒（採自編號2刀刃）1件、編號3-1棉棒（採自編號3柱狀物前端）1件、編號3-2棉棒（採自編號3柱狀物末端）1件及編號4-1紙巾碎片（採自編號4紙巾）1件等物，均係供本案作為證據之用，且非屬被告所有之物，自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張聖傳到庭執行職務，檢察官乙○○以言詞追加起訴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孟潔
　　　　　　　　　　　　　　　　法　官　江文玉
　　　　　　　　　　　　　　　　法　官　黃淑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廖碩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86號
　　　　　　　　　　　　　　　　　　 113年度易字第407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拂心






義務辯護人  潘仲文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
字第16118號、113年度偵字第22194號），及追加起訴（公訴人
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審判期日言詞追加起訴），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甲○○犯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罪，累犯，處有期徒刑玖年捌月
。又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叁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外套壹件及綠色棉鞋壹雙均沒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甲○○於民國112年8月間某日，透過網路「捷克論壇」結識代
    號AB000-A113149女子（姓名詳卷，下稱甲女），知悉甲女
    以其在臺中市（地址詳卷）之住處從事按摩工作，且主要係
    單獨作業，因此認為有機可乘，於113年3月14日晚間7時47
    分許起，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要求甲女於同日晚間8時3
    0分許，前往臺中市豐原區公所搭載其前往甲女住處按摩，
    訊息中並稱：「8,000，不需付現金，用做愛給，防水一次
    包到好」、「見面，談，我量一下尺吋」等語，惟甲女均未
    正面回應。同日晚間9時29分許（以下時間記載均為監視器
    畫面時間），甲女駕車搭載甲○○至其住處後，甲女先行前往
    3樓之工作室準備按摩事宜，然甲○○未立即上樓，而在1樓逗
    留，並於晚間9時45分許，擅自將甲女住處1樓原先開啟之鐵
    門關閉，甲女自監視器查看後發現上情，認為有異，隨即下
    樓要求甲○○將鐵門開啟，並詢問甲○○是否要開始按摩，甲○○
    方跟隨甲女至該處3樓。甲○○抵達3樓後，自行持捲尺前往頂
    樓加蓋處丈量甲女住處之建物牆壁尺吋，並稱甲女若給付新
    臺幣（下同）1萬元之油漆材料費，即可替甲女施作牆壁防
    水工程，甲女乃表示1萬元可以，然不得以陪睡來抵，兩人
    因此在該處3樓發生口角。甲○○竟基於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
    凌虐之犯意，徒手毆打甲女頭臉部右側，並拉扯甲女之頭髮
    ，將甲女強行壓在上址3樓所擺放之按摩床、地面等處，甲
    女反抗過程中，見甲○○手持自不詳處所取得可供兇器使用、
    材質為鐵製之水果刀1把（刀刃長度約10公分，已扣案，刀
    柄未扣案），因恐甲○○持以傷害之，而以手抓住水果刀之刀
    刃處，強將該水果刀之刀刃折斷；甲○○見水果刀遭折斷，再
    持不詳處所取得之紅色毛巾及以右手肘勒住甲女頸部，甲女
    因此暫時失去意識。甲○○見甲女意識降低無力反抗後，乃將
    甲女拖行至該處2樓之個人休息空間，持長度約30公分、材
    質為鋼造物數條之物（外表以黃色膠布反覆纏繞黏貼成棒狀
    ，甲○○於案發後將其任意丟擲在臺中市【地址詳卷】之排水
    溝，經警依據監視器影像前往尋獲後，取得該物品扣案，以
    下簡稱【不明柱狀物】）插入甲女之陰道，並欲強將陰莖插
    入甲女之嘴部，後因甲○○無法勃起，且見甲女意識狀況不佳
    ，乃自行撫摸陰莖至勃起後，接續強行將陰莖插入甲女之陰
    道內抽動至射精，甲○○以上開方式凌虐甲女並對甲女強制性
    交得逞，致甲女受有左臉頰咬痕、左額頭血腫、雙眼瘀青、
    左後頸部撕裂傷、頸部壓痕、左後背部穿刺傷、右手中指撕
    裂傷、右手腕擦傷、右手背、右手肘瘀青、左手手背撕裂傷
    、陰道口會陰處撕裂傷、右下陰道壁及後陰道壁頂端撕裂傷
    、急性出血等傷勢。甲○○行為後，知悉甲女斯時尚無力反抗
    或報警，尚且先持除塵紙巾等物擦拭地板上之血跡，企圖將
    現場恢復成案發前之景象，收拾完畢後，再將上開用以插入
    甲女陰道之不明柱狀物1支、銀色刀刃1支、紅色毛巾1條、
    白色紙巾3張、黃色窗簾1片等物品均裝於塑膠袋1個內。
二、甲○○竟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翌（
    15）日凌晨1時10分許，在甲女上開住處，徒手竊取甲女所
    有之外套1件及綠色棉鞋1雙，得手後穿戴於身上，徒步離開
    甲女住處，並將塑膠袋所裝之上開物品棄置在臺中市（地址
    詳卷）之排水溝。嗣甲女確認甲○○離開其住處後，始撥打電
    話報警求救，進而經警循線查悉上情，並扣得不明柱狀物1
    支、銀色刀刃1支、紅色毛巾1條、白色紙巾3張、黃色窗簾1
    片及塑膠袋1個。　　
三、案經甲女委任曾琬鈴律師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報
    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本案審理範圍：
　　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
    誣告罪，追加起訴。追加起訴，得於審判期日以言詞為之，
    刑事訴訟法第265條定有明文。被告甲○○另涉竊盜案件之犯
    罪事實，就被告而論，係屬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此據
    公訴人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2項規定於本院審理時以言詞
    追加起訴，並告知所犯法條為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在案（見侵訴卷第375頁），本院爰併予審理。
貳、程序及證據能力：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裁判及其他
    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如
    確有記載之必要，得僅記載其姓氏、性別或以使用代號之方
    式行之，法院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規定
    甚明。故本件判決書關於告訴人甲女之姓名、年籍及住處，
    均有揭露足以識別甲女身分資訊之虞，爰依上開規定不予記
    載，而以代號為之或遮掩之（甲女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見
    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113年度偵字第16118號不公開卷【下稱偵卷不公開卷】第3
    頁）。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告訴人甲女於警詢時之指述，無證據能力：
　　甲女於警詢中所為之指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
    述，為傳聞證據，經被告之辯護人爭執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
    （見侵訴卷第80頁），而甲女業於本院審理期日到庭作證，
    其證述內容與先前於警詢之供述並無重大歧異，亦無傳聞法
    則例外之適用，應認甲女於警詢之指述，無證據能力。
　㈡證人甲女於偵查中具結之證述有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
    有明文，已揭示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
    ，原則上有證據能力，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始例外否
    定其得為證據。又按現行刑事訴訟法關於行通常審判程序之
    案件，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復對證人採交互詰問制度
    ，其未經詰問者，僅屬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並非無證據能
    力，而禁止證據之使用。此項詰問權之欠缺，非不得於審判
    中由被告行使以資補正，而完足為經合法調查之證據。倘被
    告於審判中捨棄對質、詰問權，自無不當剝奪被告對質、詰
    問權行使之可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576號、102 
    年度台上字第1272號、101年度台上字第5828號判決意旨參
    照）。查甲女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證述，業經依法具結
    ，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被告及其辯護人復未釋明該等證述
    內容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存在，且於本院審理中業經給予對
    質詰問之機會（見侵訴卷第342至358頁），足認均已完足合
    法調查之程序，自有證據能力，而得作為本院判斷之依據。
　㈢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
    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且
    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無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證據資料作
    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
    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
    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
    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
    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另辯護人爭執起訴書之證據清單及
    待證事實欄編號6之「被告用以插入告訴人陰道」等語之文
    字記載部分，因上開文字記載本身並非證據，自與證據能力
    無涉，附此敘明。
參、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甲○○固坦承透過網路「捷克論壇」結識甲女，知悉
    甲女從事按摩工作，於前揭時間，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
    要求甲女前往臺中市豐原區公所搭載被告前往甲女住處按摩
    ，訊息中並稱：「8,000，不需付現金，用做愛給，防水一
    次包到好」、「見面，談，我量一下尺吋」，再由甲女駕車
    搭載被告至其住處後，甲女先行前往3樓之工作室準備按摩
    事宜，然被告未立即上樓，而在1樓逗留。被告並至甲女住
    處頂樓丈量防水工程之尺寸，向甲女報價及表示可以性交易
    來抵付價金，但為甲女拒絕，而與甲女發生爭執及扭打，被
    告有咬甲女及抓甲女頭髮之行為，之後被告有穿著甲女住處
    之外套及棉鞋離開現場，並自甲女住處攜出1袋物品，棄置
    在排水溝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加重強制性交及竊盜之犯
    行，辯稱：當天我沒有跟甲女發生性關係，我的陰莖沒有勃
    起，我也沒有跟甲女口交或是性交，沒有使用保險套，本來
    甲女要做那件事情，我跟她說我很累，因為那天做鐵工，所
    以喝很多酒，具體喝多少我也記不太清楚，勉強可以自己走
    路。案發當天在車上我有用手伸入甲女陰道，但是沒有強制
    。回到甲女家的時候，也有用手插入甲女陰道，我手指頭伸
    進去是不可能有那些撕裂傷的，我抱著她談這個工作，還有
    親她，當然會有DNA，我用撒嬌的方式跟她談這個事情，她
    突然間站起來說你現在是喝酒在亂我是嗎，她就從茶几上面
    拿1把水果刀起來，我為了奪刀才跟她扭打，我沒有看到甲
    女身上哪裡有受傷，也不清楚刀子怎麼斷的，扭打過程中，
    甲女好像沒有呼救，我們從按摩床打到小茶桌那邊，她想要
    拿菸灰缸砸我，我有擋，我們沒有去扯窗簾，扭打完因為我
    手上血流太多了，我跑到黑色按摩床放潤滑油旁邊那邊靠在
    牆壁上面，她就在床門那邊，她拿藥丸跟1杯水過來，說這
    是止痛的，我身上稍微有被擦過，她說讓我休息一下；我沒
    有偷她家任何東西，外套跟鞋子都是她給我的；是甲女叫我
    拿東西去丟，扣案的東西都不是我的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
    辯護稱：甲女歷次證述有很多互相矛盾不符之處，甲女跟被
    告之前的交易過程中，有金錢糾紛，扣案物應該不是被告帶
    過去的，關於不明柱狀物及刀柄上都沒有被告的生物跡證，
    因被告有用手指摳弄甲女陰道、抱甲女與甲女扭打，所以甲
    女身上才會鑑定出來有被告生物跡證，被告業已說明如何取
    得甲女衣服及鞋子等語。經查：
一、被告不爭執之事實：
　　被告於112年8月間某日，透過網路「捷克論壇」結識甲女，
    知悉甲女以其上開住處從事按摩工作，於113年3月14日晚間
    7時47分許起，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要求甲女於同日晚
    間8時30分許，前往臺中市豐原區公所搭載其前往甲女住處
    按摩，訊息中並稱：「8,000，不需付現金，用做愛給，防
    水一次包到好」、「見面，談，我量一下尺吋」等語，惟甲
    女均未正面回應。同日晚間9時29分許，甲女駕車搭載被告
    至其住處後，甲女先行前往3樓之工作室準備按摩事宜，然
    被告未立即上樓，而在1樓逗留；被告至甲女住處頂樓丈量
    防水工程之尺寸，並向甲女報價及表示可以性交易來抵付價
    金，但為甲女拒絕；被告與甲女發生爭執及扭打，被告咬甲
    女及抓甲女頭髮；被告自甲女住處離開時，穿著外套及綠色
    棉鞋，並攜出1袋物品，棄置在上開排水溝，嗣後為警循線
    查獲，因而扣得不明柱狀物1支、銀色刀刃1支、紅色毛巾1
    條、白色紙巾3張、黃色窗簾1片及塑膠袋1個等情，業據被
    告坦承不諱（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6118號
    卷宗【下稱偵卷】第23至31、253至258、279頁、聲羈卷第2
    3至26頁、侵訴卷第29至34、69至84、157至158、187至199
    、374至389頁），核與告訴人甲女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
    述（見偵卷第225至235、289至291頁、侵訴卷第342至368頁
    ）相符，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
    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不
    公開警卷【下稱不公開警卷】第85至95頁）、員警113年3月
    17日偵查報告（見他卷第5至6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
    分局偵查隊陳報單（見他卷第7頁）、員警113年3月15日職
    務報告（見他卷第9頁）、告訴人提供通訊軟體LINE訊息紀
    錄截圖（見他卷第51至57頁）、現場照片（見他卷第67至75
    頁）、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見他卷第77至79頁）、證物
    蒐證照片（見他卷第79至8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
    局偵查隊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見他卷第105頁）、員警1
    13年3月17日職務報告（見偵卷第17至18頁）、被告手機通
    訊軟體LINE個人資料、訊息紀錄截圖（見偵卷第89至97頁、
    第115至117頁）、被告手機訊息、資料夾、瀏覽網頁翻拍照
    片(見偵卷第109至115頁)、員警113年3月18日職務報告（見
    偵卷第191頁）、現場照片（見偵卷第193至212頁）、被告1
    13年3月17日勘察採證同意書【手機】（見偵卷第213頁）、
    證物照片(見偵卷不公開卷第45至47頁)、監視錄影畫面翻拍
    照片（見偵卷不公開卷第55至67頁）、告訴人113年5月1日
    刑事陳報狀暨附件（見偵卷不公開卷第161至275頁）、本院
    勘驗筆錄記載監視器畫面截圖（見侵訴卷第201至219頁）及
    監視錄影（含證物照片）光碟（見不公開警卷證物袋）在卷
    可憑，堪信屬實，此部分之事實先予認定。
二、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甲女之證述部分：
　⒈於偵查中結證稱：我從事按摩工作，是去年認識被告，他是
    自己找上門的客人，因為我屋頂樓上的PU剝落，之前他說要
    幫忙，我也不知道為何他訊息突然提到用做愛給，我在訊息
    中沒有理他，後來開車去豐原市政府（應係指豐原區公所）
    門口載他，他坐在副駕駛座，上車就一直伸手摸我胸部，我
    問他是不是有喝酒，他說喝了2瓶啤酒，還問我「監視器的I
    C卡在哪裡」，我一頭霧水，我沒有笨到告訴他家裡監視器
    總機的IC卡在哪裡，後來開了約10分鐘抵達工作室，下車後
    他就自己往裡面走，他走路的情形看起來也沒有異常，精神
    看起來也正常，我直接去3樓的工作室等他，覺得等了很久
    ，他都沒上來，我從3樓的監視器看到他在1樓，特別去把車
    庫外的鐵門拉起來，我覺得這個動作很異常，後來被告再將
    門打開，我就下樓問他為何把門關起來，他說難道要把門打
    開嗎，我說對，後來應該是他順手把門推過去，就跟我上樓
    。3樓有1組桌椅，我們先坐著泡茶聊天，他開始自顧自的說
    要幫我做頂樓的防水，後來他拿自己帶來的捲尺去頂樓加蓋
    的地方，我也跟著上去，他突然跟我說1萬元做到好，我覺
    得太便宜，還問他真假，他說對阿，我就說可以給他做，他
    在這邊耗了很久的時間，我問他可以開始計時了嗎，並跟他
    說一碼歸一碼，意思就是按摩和防水的錢各付各的，因為他
    之前欠我2,000元，我怕他賒帳，便問他有沒有如同訊息講
    的帶3,000元過來，我跟他說這段話是在3樓，他就突然出拳
    打我太陽穴，而且打了好幾下，我趴在地上爬不起來，他抓
    著我的頭髮，把我的臉貼在地面，我看他拿了1支刀，怕他
    會割我的頸動脈，就用右手去握住那支刀的刀刃，我的右手
    有割傷的痕跡，他當時還握著刀柄硬要抽出來，我就用力將
    刀刃折斷，過程中我一直反抗，但我一動，他就一直用拳頭
    打我的頭部、頸部，他看到刀子被折斷，就拿出毛線勒我的
    頸部，我把毛線扯開，他就用手肘勒我的脖子，我試著掙脫
    一段時間，他還是一直勒我，我就失去意識，後來我稍微恢
    復意識時，人已經在2樓的個人休息室，我沒有印象是如何
    到2樓，我事後回想，有一段記憶是被告拖行我，當時我昏
    昏迷迷，他拿了1個長條形、外觀黃色接近咖啡色的物品插
    入我的陰道，他是硬插，插的很深，我的血一直流，我因為
    疼痛醒過來，他好像有把插在我下體的東西拿出來，我看到
    他把生殖器硬要插入我的嘴巴，我當時沒有辦法反抗，他的
    生殖器沒有勃起，硬要放在我嘴巴，一邊喊著「吹出來」，
    我說好，我吹，但我根本沒有力氣，沒有任何動作，我是隨
    便回答，我跟他說不要壓著我，我已經很痛，後來我用手摸
    他的生殖器，但我根本沒有力氣了，就隨便摸摸，之後他自
    己打手槍，打到生殖器變硬，就跨坐在我身上，將生殖器插
    入我的陰道，我當時很痛，他還是一直抽動到射精，過程中
    他還有說「妳讓我爽，我等一下就走」。後來被告拿我在工
    作室的濕紙巾擦地板的血跡，我當時是躺在2樓的床墊上，
    不能動，他還有去3樓找工作室後面的房間換穿衣服，並穿
    走我放在2樓買給小孩的新鞋；我有去身心科就診，醫生說
    我有恐慌症，我看到被告會想起當時的畫面，我非常的恐懼
    等語（見偵卷第225至235、289至291頁）。
　⒉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於去年年底知道被告，他是曾進來
    消費的客人。113年3月14日我有跟被告見面，被告用LINE聯
    繫我，說要消費，約我去豐原載他，途中他有問我店裡的IC
    卡在哪裡，我沒有告訴他我的記憶卡在哪裡，就直接到達住
    處，他要求在1樓借廁所，我自己走上3樓，這個人遲遲沒有
    上來，我在3樓的監視器看到他去關我車庫的鐵門，我從3樓
    走下來，到達1樓的位置，問他為何關我的鐵門，他說「鐵
    門不用關嗎」，我說「有客人從來沒有在關門」，至於門後
    面是他開的還是我開的，這個環節我忘記了，打開之後我折
    進屋內，往3樓工作室走，因為那是樓中樓，我在2樓半的位
    置，發現他又要背著我出去關門，我問他「你在樓下鬼鬼祟
    祟要幹什麼」，他從樓下喊上來說「我哪有鬼鬼祟祟的」，
    便跟著我上去了，接下來他以要到頂樓做工程為由硬要上去
    ，我沒有錢請他再做任何事，但是他卻堅持拉著我要到頂樓
    丈量，說他要做，等於是強迫我到頂樓，跟著他到頂樓，一
    直量來量去，他在談什麼，我也想不起來，大約就談好像是
    費用要折扣，有沒有談這個問題我也忘記了，我只跟他說一
    碼歸一碼，他上次突然消失3個月，當日他現場說要幫我做
    不知道PU還是防水，跟我估了1萬元，我說你完工，我付你1
    萬元，接下來等於是要幫他進行按摩，前開對話中有談到他
    要給我3,000元，我就說你不是有帶3,000元嗎，從我講這句
    話開始，他一拳就往我左邊的太陽穴開打，我被壓制在地下
    ，刀子拔下來就針對我脖子，已經在我脖子邊緣，我有跟被
    告搶刀，我捏刀刃，他捏住木頭那邊，一人拉一邊才造成折
    斷，我情願手斷也不要斷脖子，我搶那把刀時，那把刀直接
    陷入我的手心，我死命握住那把刀，血流出來，我在現場都
    有看到我自己的血，是我手握住那把刀才斷的。後來他又從
    他的口袋摸出1條紅色的毛巾勒住我的脖子，我也是把那條
    絲帶給拉下來，結果他一直針對我的頭顱打，左邊的太陽穴
    ，右邊的太陽穴，他的右邊膝蓋是整個跪在我的腰，我整個
    人是趴在地上的，用哪隻手掌我都打不到他，他拉著我，好
    像有往樓下的地方飛奔的樣子，我趕快往外跑，求救比較重
    要，他衝的速度比我快，因為他是年輕人，我是年齡較大的
    人，我正拉開我的窗簾，喊了一聲救命，他繼續往內扯，我
    的窗簾都被他拉扯下來了，他勒住我的脖子，我怎麼樣都吸
    不到空氣，他為了勒得更緊，乾脆在我的左臉頰直接就咬，
    還狂吼一聲，直到我完全吸不到空氣，我自認為我死亡了，
    因為我不知去向，接下來他開始在我的脖子捅刀，在我大動
    脈的地方割了1個洞，非常大，我後面斷斷續續好像稍微有
    醒來，我好像有掉淚，可是我渾渾噩噩，血流太多，大腦已
    經被他弄到腦震盪，我自己不清楚了，類似似夢非夢，我好
    像有醒來，又好像又不知去向，接下來我是怎麼樣被他拉扯
    頭髮往2樓去，從3樓把我拖行到2樓，這個畫面我完全不知
    情，我是推測的，到2樓的時候，我也不知情，直到他把我
    整個人抓顛倒就是頭下腳上，我的腰靠在他的大腿上，他人
    是站立的，他拿著1個鋼筋鐵條直插我的陰道，我的大腦傳
    輸一種前所未有的痛，而這種痛是我一輩子都沒有的記憶，
    非常痛，內部有鮮血湧上來，我感覺得到身上逐漸在變冷，
    可是陰道卻是逐漸有熱熱的東西在流動，那是我內部的撕裂
    傷，血一直流出來，他看到我有動靜，突然之間停下動作，
    我的陰道已經撕裂，是因為他盡最大的力量在刺我的陰道，
    血一直湧出來，我一直要去拉他，他就把那支放下，接下來
    他脫下褲子拿著他的屌直接往我的嘴巴一直刺，我弄不清楚
    ，我覺得自己奄奄一息，是沒空氣還是沒什麼我也不知道，
    他就是用屌刺我的嘴巴，刺來刺去，最後好像他有反應，又
    把性器官放到我的陰道，他有說「妳讓我爽，我等一下就走
    」。我的意識越來越模糊，他好像在頂樓，他有在擦地上的
    血跡，我跟他說你不要擦了，結果他沒有理我，他擦他的，
    我有要求他去幫我拿心律不整的藥，在刺我的過程，他都沒
    有給我藥，是最後面才給我藥，後面我喊他的名字，喊不到
    人，我自己想盡辦法用爬的到3樓去拿行動，自己叫救護車
    ，我沒有力氣做清洗，我意識模糊間，有看到他要臨走前的
    身影有在地上撿走1支咖啡色的物品，約有1尺長，如果警察
    找到的棒狀物，就是這個東西插入我的陰道，我當初以為是
    文昌筆，實際上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棒狀物。被告離開
    時，穿的外套，應該是拿我的衣服，因為他來的時候沒有帶
    衣服。從頭到尾是我被打，我被拉扯，我完全沒有機會打到
    他，沒有拿菸灰缸砸他的頭，也沒有同意被告對我做任何侵
    犯的事情，扣案的窗簾就是我的窗簾，被他帶走，我沒有叫
    被告去丟垃圾，警方來拍照時，出院幾天而已，我傷口那個
    洞還在，我脖子大動脈被挖1個很大的洞等語（見侵訴卷第3
    41至368頁）。
　⒊細繹證人即告訴人甲女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內容，就
    被告徒手毆打甲女，拉扯甲女頭髮，將甲女強壓在地，甲女
    反抗過程中，以手抓住被告所持水果刀之刀刃處，強將該水
    果刀之刀刃折斷，被告再持紅色毛巾及右手肘勒住甲女頸部
    ，甲女因此暫時失去意識，復遭被告以不明柱狀物插入甲女
    之陰道，被告欲強將陰莖插入甲女之嘴部，再自行撫摸陰莖
    至勃起後，強行將陰莖插入甲女之陰道內抽動至射精；被告
    未經其同意穿走甲女之外套及綠色棉鞋等基本重要事實，均
    能具體詳述，未有抽象或誇大情節，且始終證述如一，前後
    並無明顯矛盾之處。又證人甲女於本院審理中，經檢察官、
    辯護人交互詰問時，亦未見有何猶豫不決、態度反覆不一之
    情事，苟非證人甲女親身經歷而難以抹滅之記憶，證人甲女
    在檢察官、本院命其具結後負擔偽證重罪處罰之心理壓力下
    作證，何以猶能連續證述，且為前後一致之指證。佐以被告
    對於案發當日係由被告聯繫甲女，要求前往甲女住處按摩，
    再由甲女駕車前往豐原區公所搭載被告之過程並不爭執（見
    侵訴卷第81頁），足見案發前，被告與甲女互動尚屬良好，
    實難認甲女有何甘冒偽證罪責而虛構上開情節以誣陷被告令
    入囹圄之動機及必要。
　㈡有以下證據可做為甲女指證之補強證據：
　⒈甲女於案發後不久之113年3月15日凌晨2時30分許至醫院驗傷
    ，向醫生主訴其係「被按摩的客人用筆插入陰道，強迫性交
    ，挾脖子昏過去，醒來發現陰道出血及疼痛」，且經驗傷檢
    查結果，其身體傷勢有「左臉頰咬痕、左額頭血腫、雙眼瘀
    青、左後頸部撕裂傷、頸部壓痕、左後背部穿刺傷、右手中
    指撕裂傷、右手腕擦傷、右手背、右手肘瘀青、左手手背撕
    裂傷、陰道口會陰處撕裂傷、右下陰道壁及後陰道壁頂端撕
    裂傷、急性出血等」；又甲女於案發113年3月14日後7日之1
    13年3月21日為警拍攝身體外觀，仍明顯可見左眼瘀傷（長
    寬約4*4公分）、右眼瘀傷（長寬約4*4公分）、左顴骨位置
    外傷（長寬約4*4.5公分）、左臉頰下側瘀傷（長寬約3*3公
    分）、右頸部外傷（長寬約5*3.5公分）、左後頸部瘀傷及
    已縫合外傷1處（長寬約5*7.5公分）、左鎖骨位置瘀傷（長
    寬約4*3公分）、左肩瘀傷（長寬約4*6公分）、後背上側瘀
    傷（長寬約4*3公分）、右肩瘀傷（長寬約4*4公分）、後背
    下側瘀傷（長寬約18*3公分）、左後背下側已縫合外傷2處
    （長寬各約1*1公分）、右手腕外傷（長寬約1*2.5公分）、
    右手肘瘀傷（長寬約5*3公分）、右手手心外傷（長寬約5*1
    公分）、右手手背中指外傷（長寬約1*1.5公分）、右手手
    背外傷（長寬約0.5*0.5公分）、右手手背外傷2處（長寬各
    約0.5*0.5公分）、左手腕外傷（長寬約1*1公分）、左上臂
    後側瘀傷（長寬約8*5公分）、左手手背外傷（長寬約1*0.5
    公分）、左拇指外傷（長寬約0.5*0.5公分）、左大腿瘀傷
    （長寬約7*6公分）等情，有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
    濟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見不公開警卷第41
    至45頁）、性侵害案件驗證同意書（見不公開警卷第49頁）
    、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採集單（見不公開警卷第51至53頁）
    、員警處理性侵害案件交接及應行注意事項表（見不公開警
    卷第55頁）、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見不公開警卷第79至
    81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之甲
    女113年3月21日身體外觀之傷勢（見不公開警卷第211至269
    頁）及驗傷採證光碟（見不公開警卷證物袋，光碟內有甲女
    送醫當日身體檢傷照片）在卷可佐，
　　足見甲女求救過程及案發後即刻送醫，且從甲女之右手手心
    外傷（長寬約5*1公分）可認甲女確實因手握水果刀之刀刃
    處而受傷，而甲女之左後頸部瘀傷及已縫合外傷1處（長寬
    約5*7.5公分），亦可證甲女所指被告在甲女頸部割洞之行
    為，從而，甲女所述及驗傷結果，核與甲女上開指證內容相
    符。
　⒉另參以甲女於113年3月15日經救護車送至佛教慈濟醫療財團
    法人台中慈濟醫院急救後，由員警陪同至醫院進行驗傷採證
    ，員警並前往甲女上開住處採證，採集案發現場之棉棒檢體
    ，並調閱監視器，發現被告犯案後將塑膠袋棄置在排水溝內
    ，由消防人員協助撈起後攜回派出所，員警再將案發現場之
    棉棒檢體、保險套、菸蒂、採自被告棄置在排水溝之刀刃之
    棉棒檢體、採自不明柱狀物前端之棉棒檢體、採自不明柱狀
    物末端之棉棒檢體、紙巾連同甲女身體檢體及甲女唾液一同
    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鑑定結論為：編號D（
    採自現場3樓房間垃圾桶內）保險套外側微物檢出一男性體
    染色體DNA-STR主要型別，與被告DNA-STR型別相符; 另前述
    證物檢出一男性Y染色體DNA-STR主要型別，亦與被告型別相
    符；編號2-1棉棒(主要型別、採自刀刃）、3-1棉棒血跡（
    採自柱狀物前端）、3-2棉棒血跡（採自柱狀物末端）檢出
    同一女性體染色體DNA-STR型別，與涉嫌人被害人DNA-STR型
    別相符；被害人外陰部棉棒、陰道深部棉棒、6A(大腿内側)
    棉棒、6B(胸部)棉棒(主要型別）、6C(右臉頰)棉棒、頸部
    棉棒檢出同一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與被告型別相符等
    情，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及檢附
    之刑案現場照片（見不公開警卷第147至203頁）、甲女之勘
    察採證同意書（見不公開警卷第205頁）、被告之勘察採證
    同意書（見不公開警卷第20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案
    現場勘察證物清單（見不公開警卷第209頁）、內政部警政
    署刑事警察局113年4月12日刑生字第1136042494號鑑定書（
    見偵卷第297至304頁）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113年7
    月7日中市警雅分偵字第1130027234號函（見侵訴卷第143至
    144頁）附卷可查，則自甲女之陰道深部棉棒及3樓房間垃圾
    桶內之保險套有被告之DNA，可知甲女所述被告以陰莖插入
    甲女陰道為性交行為之證述即屬有據。又自扣案之刀刃、不
    明柱狀物前端、末端採得甲女之DNA，參以扣案之黃色窗簾1
    片與甲女3樓房間內之窗簾均為黃色，且甲女3樓房間之黃色
    窗簾亦有短少（見不公開警卷第123頁），可見該包物品確
    為被告自甲女住處帶出丟棄，甲女陰道撕裂傷及不明柱狀物
    上甲女之DNA均可作為補強證據，故甲女上開所指該柱狀物
    插入其陰道內應值採信。被告所辯僅與甲女擁抱、親吻及以
    手指伸入甲女陰道之詞，即不足採信。
　⒊經本院當庭勘驗甲女住家門口角度拍攝之監視器影像，勘驗
    結果為：「被告有單獨於影片時間21：44：32至21：45：57
    處走出被害人住處門外（於出門同時並有抬頭與監視器對視
    之動作），隨後將被害人住處外原先開啟之鐵欄大門關閉（
    21:45:03另行截圖）並檢查關閉狀態（21:45:14另行截圖）
    ，嗣於返回被害人住處門口脫下拖鞋準備入門時，復又赤腳
    返回將該關閉之鐵欄大門開啟之動作（21:45:38另行截圖）
    」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監視器畫面截圖可考（見侵訴卷
    第194、196、213至217頁），證明被告到甲女住處後，確有
    將原先開啟之鐵門關閉，復又開啟之舉動，俱與甲女陳述被
    告到其住處後之行蹤相符，益徵甲女所述並非子虛。
　⒋另甲女於113年4月10日至醫院就診，經醫師診斷為特定場所
    畏懼症的恐慌症、廣泛性焦慮症，醫師囑言：病患近兩週焦
    慮、恐慌惡化，宜門診追蹤治療等情，有告訴人113年4月18
    日刑事陳報狀暨附件診斷證明書（見偵卷第305至307頁）可
    佐，亦可佐證甲女證述前往身心科就診實屬有據。
　⒌綜前論述，被告確有於上開時、地，以前揭方式對甲女為攜
    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行為，除據證人即告訴人甲女指證明
    確外，並有社工於偵查中之陳述(見偵卷第290頁)，均足證
    甲女因本案而恐慌症惡化，甲女因本案而身心受創甚鉅之狀
    態。
三、被告雖辯稱未發生陰莖插入陰道之性交行為，且與甲女有金
    錢糾紛，然而：
　㈠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均未提及以手指伸入甲女陰道（見偵
    卷第23至31、253至258、279頁）；於法院聲羈庭，接受法
    官訊問時供稱：跟被害人撒嬌，抱著她且摸她的胸部及下體
    ，但沒有伸到陰道內（見聲羈卷第24頁）；於準備程序及審
    理時，均改稱：手指頭有伸進去甲女陰道（見侵訴卷第73、
    380頁），被告歷次供述並未一致，其辯詞是否全然可採，
    已非無疑。
　㈡又警方於113年3月17日檢視被告身體外觀，於左前臂外側發
    現一道已結痂外傷，餘身體外觀未發現明顯開放性傷口乙情
    ，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及所附被
    告全身照片（見不公開警卷第149頁、第198至203頁）可查
    ，被告所辯與甲女扭打因而受傷，即與全身身體照片不符。
　㈢末觀諸卷內甲女提供其與被告即LINE暱稱「拂心蓮兒」之對
    話紀錄，可知被告與甲女於112年8月12日起開始對話，被告
    於112年8月14日晚間11時20分許，傳訊「無需擔心，等我還
    完您錢，我才有臉見妳」，甲女於同日晚間11時24分許，回
    覆「倒是什麼時候拿藥給你呀」；被告於112年8月31日凌晨
    1時4分許，傳訊「明天我去把手機賣掉就可以還掉你的錢了
    」，甲女於同日凌晨1時7分許，回覆「啥呀，你有錢再還我
    就好。」；被告於112年9月2日晚間8時19分許，傳訊「我手
    機剛賣掉，先還你1,000」，甲女於同日晚間8時19分許，回
    覆「等你有錢再給我就好，賣什麼手機」；被告於同日晚間
    8時50分許，傳訊：「我感恩，也真的喜歡你」，甲女於同
    日晚間8時50分許，回覆「我自認為我關心得起，就會去關
    心一下」；被告於112年9月22日下午3時39分許，傳訊「就
    這樣，我把欠妳的2,000元還完，我就可以離開了」，甲女
    於同日下午3時43分許，回覆「喔。好啦！」、「你怪怪的
    。」、「你一定有什麼好康的事，不讓我知道」等情，有上
    開對話紀錄截圖可佐（見偵卷不公開卷第163、185、213、2
    15、227、233、251頁），細譯被告與甲女間之對話內容可
    知，雖然被告積欠甲女金錢，惟甲女仍與被告互動良好，時
    常關心被告，故尚難僅以被告與甲女間有金錢糾紛，而遽認
    甲女所述不實。
　㈣末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後，始具狀聲請進行甲女、被告
    雙方測謊乙節，有被告113年11月7日提出之申請訴狀可參，
    因本案事實已臻明確，應無調查必要，併此說明。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核屬畏罪卸責之詞，均無可採，辯護人
    所為之辯護，亦不足採為有利被告之認定依據。本案事證明
    確，被告前揭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竊盜犯行洵堪認定
    ，應依法論科。　
肆、論罪科刑
一、按稱性交者，謂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為：一
    、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為
    。二、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
    肛門，或使之接合之行為，刑法第10條第5項定有明文。另
    按刑法上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對於人生命
    、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並不
    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臺上字第
    5253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8款所謂「
    攜帶兇器而犯之者」，其所稱「兇器」之種類並無限制，凡
    客觀上對於人之生命、身體或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
    兇器均屬之。而其所稱「攜帶」，係指持、執、懷、帶而言
    ，該條款規定加重處罰之目的在於加強保護被害人之生命、
    身體等安全法益，故在解釋上祇須行為人於實行強制性交犯
    罪時，身上攜有或持執兇器為已足，並不以該兇器係行為人
    自他處攜帶至犯罪現場為必要，亦不問行為人取得該兇器之
    原因為何（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602號判決意旨可參
    ）。查被告本件使用之水果刀，雖僅扣得刀刃，然刀刃銳利
    ，甲女並因與被告搶刀之際，手握刀刃，致甲女右手手心外
    傷（長寬約5*1公分），仍足認為係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再
    者，甲女證述被告持扣案刀刃為本案犯行，已如前述，則不
    論水果刀係如何取得，被告於實行本件強制性交犯行時既有
    持用該水果刀，自該當於上述條款所稱「攜帶兇器犯之者」
    之加重條件。
二、次按稱凌虐者，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
    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刑法第10條第7項定有明文。再參
    以刑法第10條第7項之立法理由所示「按刑法第126條第1項
    、第222條第1項第5款及第286條均有以凌虐作構成要件之規
    範，依社會通念，凌虐係指凌辱虐待等非人道待遇，不論積
    極性之行為，如時予毆打，食不使飽；或消極性之行為，如
    病不使醫、傷不使療等行為均包括在內。…是以，倘行為人
    對被害人施以強暴、脅迫，或以強暴、脅迫以外，其他違反
    人道之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不論採肢體或語言等方式、
    次數、頻率，不計時間之長短或持續，對他人施加身體或精
    神上之凌辱虐待行為，造成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苦痛之程
    度，即屬凌虐行為」。查被告毆打甲女，拉扯甲女頭髮，並
    將甲女壓制在地後，手持水果刀，再持紅色毛巾及右手肘勒
    住甲女頸部，致甲女暫時失去意識後，被告對於客觀上無從
    反抗、已任其擺佈之甲女，竟仍持扣案之不明柱狀物此一非
    正常性交所用之物，插入甲女陰道，依一般社會通念，被告
    所為顯已逾越一般常見之強暴手段，而屬違背人道、使人不
    堪忍受之惡質性變態凌虐手段無訛，應認係對甲女施以凌虐
    。
三、罪名及罪數：
　㈠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5款、
    第8款之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罪；就犯罪事實欄二所為
    ，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刑法第222條第1項所列各款為強制性交罪之加重條件，如犯
    強制性交罪兼具數款加重情形時，因強制性交行為祇有一個
    ，仍祇成立一罪，不能認為法律競合或犯罪競合，但判決主
    文應將各種加重情形順序揭明，理由並應引用各款，俾相適
    應（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945號判例意旨可參）。
　㈢被告以不明柱狀物插入甲女之陰道，並欲強將陰莖插入甲女
    之嘴部，後因被告無法勃起，且見甲女意識狀況不佳，乃自
    行撫摸陰莖至勃起後，強行將陰莖插入甲女之陰道內抽動至
    射精，而以上開方式凌虐甲女並對甲女強制性交得逞，係於
    密接之時間內，在相同處所對同一被害人所為，所侵害之法
    益相同，顯係基於單一犯意為之，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
    ，依社會通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
    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應論以接續犯。至被告
    對甲女為強制性交之過程中，導致甲女傷害之行為，應評價
    為強制性交罪所實施強暴及凌虐行為之一部，而為強制性交
    罪所當然包括，不另論以傷害罪。
　㈣被告所犯上開兩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四、應依累犯規定均加重其刑之說明：
　㈠被告前於107年間，因犯強制性交未遂罪，經本院以108年度
    侵訴字第10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被告不服提起上
    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9年度侵上訴字第124號判
    決駁回上訴，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最高法院以110年度
    台上字第406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於112年5月5日縮短刑
    期執行完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
    被告於受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
    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構成累犯。
　㈡被告有前述構成累犯之事實，並有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業
    經檢察官具體指明，並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見侵訴
    卷第383頁）。經斟酌被告上開前案所犯之罪與本案所犯之
    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罪、竊盜罪，就攜帶兇器強制性交
    而凌虐罪部分，均為妨害性自主犯罪，罪質相同；就竊盜罪
    部分，罪名雖有不同，但同屬故意犯罪，被告於上開徒刑執
    行完畢後不到1年內，即再為本案故意犯行，足見被告對刑
    罰反應力薄弱，又被告本案行為，妨害甲女之性自主權，危
    害其身心健全發展，造成其身心受創，具有特別之惡性，且
    因此就被告所犯之罪加重其刑，並不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
    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其人身自由因此有遭受過苛之侵害，
    而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或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情形
    ，依前揭說明，均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五、爰審酌被告以毆打、拉扯頭髮、強壓在地、持水果刀，再以
    紅色毛巾及右手肘勒住甲女頸部，致甲女暫時失去意識，再
    將甲女拖行後，以非正常性交行為所用之不明柱狀物插入甲
    女之陰道，並強將陰莖插入甲女之陰道，違反甲女之意願，
    對甲女為性交行為得逞，被告之行為侵害甲女之性自主權，
    嚴重戕害甲女身心，危及甲女身心健全發展，所生危害非輕
    ，甲女不願意與被告進行調解或和解，甲女、告訴代理人、
    公訴人及起訴書量刑主張均請求從重量刑；並考量被告犯罪
    之動機、目的、手段，及被告於犯後否認犯罪，飾詞卸責，
    未見悔意，犯後企圖湮滅證據，且迄今尚未有和解或賠償損
    害之情；兼衡被告自陳為小學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之前
    做臨時工，住單位宿舍，父母在大陸，經濟狀況普通之生活
    狀況，及被告之前科素行（就前揭論述累犯之前科部分不重
    複評價，參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
    ，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其所犯竊盜罪部分，併諭
    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沒收與否之說明：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被告因本案竊盜犯行竊得外套1件及綠色棉鞋1雙，屬
    被告之犯罪所得，既未扣案，且就外套及棉鞋去向，被告供
    稱：我記不清楚，太久了等語（見侵訴卷第374頁），無證
    據證明被告已將上開物品返還甲女，自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
　㈢扣案之不明柱狀物1支、銀色刀刃1支、紅色毛巾1條、白色紙
    巾3張、黃色窗簾1片及塑膠袋1個等物：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以上證物都不是我的等語（見侵訴
    卷第373頁），卷內亦乏積極證據證明為被告所有，衡酌上
    開物品亦均非違禁物，為日常生活所易取得之物，尚欠缺犯
    罪預防之有效性而無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
    第2項之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
　㈣未扣案之刀柄1個：
　　卷內無積極證據證明為被告所有，刀柄亦非違禁物，為日常
    生活所易取得之物，亦欠缺犯罪預防之有效性而無刑法上之
    重要性，亦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㈤扣案之被害人外衣1件、被害人陰部疏取物1件、被害人外陰
    部棉棒1件、被害人陰道深部棉棒1件、被害人陰道抹片1件
    、被害人口腔棉棒1件、被害人口腔抹片1件、被害人6A（大
    腿內側）棉棒1件、被害人6B（胸部）棉棒1件、被害人6C（
    右臉頰）棉棒1件、被害人右手指甲1件、被害人左手指甲1
    件、被害人頸部棉棒1件、被害人唾液1件、編號B棉棒（採
    自現場2樓床墊）1件、編號C棉棒（採自現場3號廁所地面）
    1件、編號D保險套（採自現場3樓房間垃圾桶）1件、編號E
    菸蒂（採自1樓花圃）1件、編號2-1棉棒（採自編號2刀刃）
    1件、編號3-1棉棒（採自編號3柱狀物前端）1件、編號3-2
    棉棒（採自編號3柱狀物末端）1件及編號4-1紙巾碎片（採
    自編號4紙巾）1件等物，均係供本案作為證據之用，且非屬
    被告所有之物，自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張聖傳到庭執行職務，檢察
官乙○○以言詞追加起訴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孟潔
　　　　　　　　　　　　　　　　法　官　江文玉
　　　　　　　　　　　　　　　　法　官　黃淑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廖碩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86號
　　　　　　　　　　　　　　　　　　 113年度易字第407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拂心






義務辯護人  潘仲文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118號、113年度偵字第22194號），及追加起訴（公訴人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審判期日言詞追加起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罪，累犯，處有期徒刑玖年捌月。又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叁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外套壹件及綠色棉鞋壹雙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甲○○於民國112年8月間某日，透過網路「捷克論壇」結識代號AB000-A113149女子（姓名詳卷，下稱甲女），知悉甲女以其在臺中市（地址詳卷）之住處從事按摩工作，且主要係單獨作業，因此認為有機可乘，於113年3月14日晚間7時47分許起，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要求甲女於同日晚間8時30分許，前往臺中市豐原區公所搭載其前往甲女住處按摩，訊息中並稱：「8,000，不需付現金，用做愛給，防水一次包到好」、「見面，談，我量一下尺吋」等語，惟甲女均未正面回應。同日晚間9時29分許（以下時間記載均為監視器畫面時間），甲女駕車搭載甲○○至其住處後，甲女先行前往3樓之工作室準備按摩事宜，然甲○○未立即上樓，而在1樓逗留，並於晚間9時45分許，擅自將甲女住處1樓原先開啟之鐵門關閉，甲女自監視器查看後發現上情，認為有異，隨即下樓要求甲○○將鐵門開啟，並詢問甲○○是否要開始按摩，甲○○方跟隨甲女至該處3樓。甲○○抵達3樓後，自行持捲尺前往頂樓加蓋處丈量甲女住處之建物牆壁尺吋，並稱甲女若給付新臺幣（下同）1萬元之油漆材料費，即可替甲女施作牆壁防水工程，甲女乃表示1萬元可以，然不得以陪睡來抵，兩人因此在該處3樓發生口角。甲○○竟基於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之犯意，徒手毆打甲女頭臉部右側，並拉扯甲女之頭髮，將甲女強行壓在上址3樓所擺放之按摩床、地面等處，甲女反抗過程中，見甲○○手持自不詳處所取得可供兇器使用、材質為鐵製之水果刀1把（刀刃長度約10公分，已扣案，刀柄未扣案），因恐甲○○持以傷害之，而以手抓住水果刀之刀刃處，強將該水果刀之刀刃折斷；甲○○見水果刀遭折斷，再持不詳處所取得之紅色毛巾及以右手肘勒住甲女頸部，甲女因此暫時失去意識。甲○○見甲女意識降低無力反抗後，乃將甲女拖行至該處2樓之個人休息空間，持長度約30公分、材質為鋼造物數條之物（外表以黃色膠布反覆纏繞黏貼成棒狀，甲○○於案發後將其任意丟擲在臺中市【地址詳卷】之排水溝，經警依據監視器影像前往尋獲後，取得該物品扣案，以下簡稱【不明柱狀物】）插入甲女之陰道，並欲強將陰莖插入甲女之嘴部，後因甲○○無法勃起，且見甲女意識狀況不佳，乃自行撫摸陰莖至勃起後，接續強行將陰莖插入甲女之陰道內抽動至射精，甲○○以上開方式凌虐甲女並對甲女強制性交得逞，致甲女受有左臉頰咬痕、左額頭血腫、雙眼瘀青、左後頸部撕裂傷、頸部壓痕、左後背部穿刺傷、右手中指撕裂傷、右手腕擦傷、右手背、右手肘瘀青、左手手背撕裂傷、陰道口會陰處撕裂傷、右下陰道壁及後陰道壁頂端撕裂傷、急性出血等傷勢。甲○○行為後，知悉甲女斯時尚無力反抗或報警，尚且先持除塵紙巾等物擦拭地板上之血跡，企圖將現場恢復成案發前之景象，收拾完畢後，再將上開用以插入甲女陰道之不明柱狀物1支、銀色刀刃1支、紅色毛巾1條、白色紙巾3張、黃色窗簾1片等物品均裝於塑膠袋1個內。
二、甲○○竟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翌（15）日凌晨1時10分許，在甲女上開住處，徒手竊取甲女所有之外套1件及綠色棉鞋1雙，得手後穿戴於身上，徒步離開甲女住處，並將塑膠袋所裝之上開物品棄置在臺中市（地址詳卷）之排水溝。嗣甲女確認甲○○離開其住處後，始撥打電話報警求救，進而經警循線查悉上情，並扣得不明柱狀物1支、銀色刀刃1支、紅色毛巾1條、白色紙巾3張、黃色窗簾1片及塑膠袋1個。　　
三、案經甲女委任曾琬鈴律師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本案審理範圍：
　　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追加起訴，得於審判期日以言詞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65條定有明文。被告甲○○另涉竊盜案件之犯罪事實，就被告而論，係屬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此據公訴人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2項規定於本院審理時以言詞追加起訴，並告知所犯法條為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在案（見侵訴卷第375頁），本院爰併予審理。
貳、程序及證據能力：
一、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裁判及其他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如確有記載之必要，得僅記載其姓氏、性別或以使用代號之方式行之，法院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規定甚明。故本件判決書關於告訴人甲女之姓名、年籍及住處，均有揭露足以識別甲女身分資訊之虞，爰依上開規定不予記載，而以代號為之或遮掩之（甲女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見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6118號不公開卷【下稱偵卷不公開卷】第3頁）。
二、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告訴人甲女於警詢時之指述，無證據能力：
　　甲女於警詢中所為之指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為傳聞證據，經被告之辯護人爭執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見侵訴卷第80頁），而甲女業於本院審理期日到庭作證，其證述內容與先前於警詢之供述並無重大歧異，亦無傳聞法則例外之適用，應認甲女於警詢之指述，無證據能力。
　㈡證人甲女於偵查中具結之證述有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已揭示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原則上有證據能力，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始例外否定其得為證據。又按現行刑事訴訟法關於行通常審判程序之案件，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復對證人採交互詰問制度，其未經詰問者，僅屬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並非無證據能力，而禁止證據之使用。此項詰問權之欠缺，非不得於審判中由被告行使以資補正，而完足為經合法調查之證據。倘被告於審判中捨棄對質、詰問權，自無不當剝奪被告對質、詰問權行使之可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576號、102 年度台上字第1272號、101年度台上字第582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甲女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證述，業經依法具結，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被告及其辯護人復未釋明該等證述內容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存在，且於本院審理中業經給予對質詰問之機會（見侵訴卷第342至358頁），足認均已完足合法調查之程序，自有證據能力，而得作為本院判斷之依據。
　㈢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該等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無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另辯護人爭執起訴書之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編號6之「被告用以插入告訴人陰道」等語之文字記載部分，因上開文字記載本身並非證據，自與證據能力無涉，附此敘明。
參、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甲○○固坦承透過網路「捷克論壇」結識甲女，知悉甲女從事按摩工作，於前揭時間，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要求甲女前往臺中市豐原區公所搭載被告前往甲女住處按摩，訊息中並稱：「8,000，不需付現金，用做愛給，防水一次包到好」、「見面，談，我量一下尺吋」，再由甲女駕車搭載被告至其住處後，甲女先行前往3樓之工作室準備按摩事宜，然被告未立即上樓，而在1樓逗留。被告並至甲女住處頂樓丈量防水工程之尺寸，向甲女報價及表示可以性交易來抵付價金，但為甲女拒絕，而與甲女發生爭執及扭打，被告有咬甲女及抓甲女頭髮之行為，之後被告有穿著甲女住處之外套及棉鞋離開現場，並自甲女住處攜出1袋物品，棄置在排水溝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加重強制性交及竊盜之犯行，辯稱：當天我沒有跟甲女發生性關係，我的陰莖沒有勃起，我也沒有跟甲女口交或是性交，沒有使用保險套，本來甲女要做那件事情，我跟她說我很累，因為那天做鐵工，所以喝很多酒，具體喝多少我也記不太清楚，勉強可以自己走路。案發當天在車上我有用手伸入甲女陰道，但是沒有強制。回到甲女家的時候，也有用手插入甲女陰道，我手指頭伸進去是不可能有那些撕裂傷的，我抱著她談這個工作，還有親她，當然會有DNA，我用撒嬌的方式跟她談這個事情，她突然間站起來說你現在是喝酒在亂我是嗎，她就從茶几上面拿1把水果刀起來，我為了奪刀才跟她扭打，我沒有看到甲女身上哪裡有受傷，也不清楚刀子怎麼斷的，扭打過程中，甲女好像沒有呼救，我們從按摩床打到小茶桌那邊，她想要拿菸灰缸砸我，我有擋，我們沒有去扯窗簾，扭打完因為我手上血流太多了，我跑到黑色按摩床放潤滑油旁邊那邊靠在牆壁上面，她就在床門那邊，她拿藥丸跟1杯水過來，說這是止痛的，我身上稍微有被擦過，她說讓我休息一下；我沒有偷她家任何東西，外套跟鞋子都是她給我的；是甲女叫我拿東西去丟，扣案的東西都不是我的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甲女歷次證述有很多互相矛盾不符之處，甲女跟被告之前的交易過程中，有金錢糾紛，扣案物應該不是被告帶過去的，關於不明柱狀物及刀柄上都沒有被告的生物跡證，因被告有用手指摳弄甲女陰道、抱甲女與甲女扭打，所以甲女身上才會鑑定出來有被告生物跡證，被告業已說明如何取得甲女衣服及鞋子等語。經查：
一、被告不爭執之事實：
　　被告於112年8月間某日，透過網路「捷克論壇」結識甲女，知悉甲女以其上開住處從事按摩工作，於113年3月14日晚間7時47分許起，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要求甲女於同日晚間8時30分許，前往臺中市豐原區公所搭載其前往甲女住處按摩，訊息中並稱：「8,000，不需付現金，用做愛給，防水一次包到好」、「見面，談，我量一下尺吋」等語，惟甲女均未正面回應。同日晚間9時29分許，甲女駕車搭載被告至其住處後，甲女先行前往3樓之工作室準備按摩事宜，然被告未立即上樓，而在1樓逗留；被告至甲女住處頂樓丈量防水工程之尺寸，並向甲女報價及表示可以性交易來抵付價金，但為甲女拒絕；被告與甲女發生爭執及扭打，被告咬甲女及抓甲女頭髮；被告自甲女住處離開時，穿著外套及綠色棉鞋，並攜出1袋物品，棄置在上開排水溝，嗣後為警循線查獲，因而扣得不明柱狀物1支、銀色刀刃1支、紅色毛巾1條、白色紙巾3張、黃色窗簾1片及塑膠袋1個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6118號卷宗【下稱偵卷】第23至31、253至258、279頁、聲羈卷第23至26頁、侵訴卷第29至34、69至84、157至158、187至199、374至389頁），核與告訴人甲女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偵卷第225至235、289至291頁、侵訴卷第342至368頁）相符，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不公開警卷【下稱不公開警卷】第85至95頁）、員警113年3月17日偵查報告（見他卷第5至6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偵查隊陳報單（見他卷第7頁）、員警113年3月15日職務報告（見他卷第9頁）、告訴人提供通訊軟體LINE訊息紀錄截圖（見他卷第51至57頁）、現場照片（見他卷第67至75頁）、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見他卷第77至79頁）、證物蒐證照片（見他卷第79至8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偵查隊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見他卷第105頁）、員警113年3月17日職務報告（見偵卷第17至18頁）、被告手機通訊軟體LINE個人資料、訊息紀錄截圖（見偵卷第89至97頁、第115至117頁）、被告手機訊息、資料夾、瀏覽網頁翻拍照片(見偵卷第109至115頁)、員警113年3月18日職務報告（見偵卷第191頁）、現場照片（見偵卷第193至212頁）、被告113年3月17日勘察採證同意書【手機】（見偵卷第213頁）、證物照片(見偵卷不公開卷第45至47頁)、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見偵卷不公開卷第55至67頁）、告訴人113年5月1日刑事陳報狀暨附件（見偵卷不公開卷第161至275頁）、本院勘驗筆錄記載監視器畫面截圖（見侵訴卷第201至219頁）及監視錄影（含證物照片）光碟（見不公開警卷證物袋）在卷可憑，堪信屬實，此部分之事實先予認定。
二、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甲女之證述部分：
　⒈於偵查中結證稱：我從事按摩工作，是去年認識被告，他是自己找上門的客人，因為我屋頂樓上的PU剝落，之前他說要幫忙，我也不知道為何他訊息突然提到用做愛給，我在訊息中沒有理他，後來開車去豐原市政府（應係指豐原區公所）門口載他，他坐在副駕駛座，上車就一直伸手摸我胸部，我問他是不是有喝酒，他說喝了2瓶啤酒，還問我「監視器的IC卡在哪裡」，我一頭霧水，我沒有笨到告訴他家裡監視器總機的IC卡在哪裡，後來開了約10分鐘抵達工作室，下車後他就自己往裡面走，他走路的情形看起來也沒有異常，精神看起來也正常，我直接去3樓的工作室等他，覺得等了很久，他都沒上來，我從3樓的監視器看到他在1樓，特別去把車庫外的鐵門拉起來，我覺得這個動作很異常，後來被告再將門打開，我就下樓問他為何把門關起來，他說難道要把門打開嗎，我說對，後來應該是他順手把門推過去，就跟我上樓。3樓有1組桌椅，我們先坐著泡茶聊天，他開始自顧自的說要幫我做頂樓的防水，後來他拿自己帶來的捲尺去頂樓加蓋的地方，我也跟著上去，他突然跟我說1萬元做到好，我覺得太便宜，還問他真假，他說對阿，我就說可以給他做，他在這邊耗了很久的時間，我問他可以開始計時了嗎，並跟他說一碼歸一碼，意思就是按摩和防水的錢各付各的，因為他之前欠我2,000元，我怕他賒帳，便問他有沒有如同訊息講的帶3,000元過來，我跟他說這段話是在3樓，他就突然出拳打我太陽穴，而且打了好幾下，我趴在地上爬不起來，他抓著我的頭髮，把我的臉貼在地面，我看他拿了1支刀，怕他會割我的頸動脈，就用右手去握住那支刀的刀刃，我的右手有割傷的痕跡，他當時還握著刀柄硬要抽出來，我就用力將刀刃折斷，過程中我一直反抗，但我一動，他就一直用拳頭打我的頭部、頸部，他看到刀子被折斷，就拿出毛線勒我的頸部，我把毛線扯開，他就用手肘勒我的脖子，我試著掙脫一段時間，他還是一直勒我，我就失去意識，後來我稍微恢復意識時，人已經在2樓的個人休息室，我沒有印象是如何到2樓，我事後回想，有一段記憶是被告拖行我，當時我昏昏迷迷，他拿了1個長條形、外觀黃色接近咖啡色的物品插入我的陰道，他是硬插，插的很深，我的血一直流，我因為疼痛醒過來，他好像有把插在我下體的東西拿出來，我看到他把生殖器硬要插入我的嘴巴，我當時沒有辦法反抗，他的生殖器沒有勃起，硬要放在我嘴巴，一邊喊著「吹出來」，我說好，我吹，但我根本沒有力氣，沒有任何動作，我是隨便回答，我跟他說不要壓著我，我已經很痛，後來我用手摸他的生殖器，但我根本沒有力氣了，就隨便摸摸，之後他自己打手槍，打到生殖器變硬，就跨坐在我身上，將生殖器插入我的陰道，我當時很痛，他還是一直抽動到射精，過程中他還有說「妳讓我爽，我等一下就走」。後來被告拿我在工作室的濕紙巾擦地板的血跡，我當時是躺在2樓的床墊上，不能動，他還有去3樓找工作室後面的房間換穿衣服，並穿走我放在2樓買給小孩的新鞋；我有去身心科就診，醫生說我有恐慌症，我看到被告會想起當時的畫面，我非常的恐懼等語（見偵卷第225至235、289至291頁）。
　⒉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於去年年底知道被告，他是曾進來消費的客人。113年3月14日我有跟被告見面，被告用LINE聯繫我，說要消費，約我去豐原載他，途中他有問我店裡的IC卡在哪裡，我沒有告訴他我的記憶卡在哪裡，就直接到達住處，他要求在1樓借廁所，我自己走上3樓，這個人遲遲沒有上來，我在3樓的監視器看到他去關我車庫的鐵門，我從3樓走下來，到達1樓的位置，問他為何關我的鐵門，他說「鐵門不用關嗎」，我說「有客人從來沒有在關門」，至於門後面是他開的還是我開的，這個環節我忘記了，打開之後我折進屋內，往3樓工作室走，因為那是樓中樓，我在2樓半的位置，發現他又要背著我出去關門，我問他「你在樓下鬼鬼祟祟要幹什麼」，他從樓下喊上來說「我哪有鬼鬼祟祟的」，便跟著我上去了，接下來他以要到頂樓做工程為由硬要上去，我沒有錢請他再做任何事，但是他卻堅持拉著我要到頂樓丈量，說他要做，等於是強迫我到頂樓，跟著他到頂樓，一直量來量去，他在談什麼，我也想不起來，大約就談好像是費用要折扣，有沒有談這個問題我也忘記了，我只跟他說一碼歸一碼，他上次突然消失3個月，當日他現場說要幫我做不知道PU還是防水，跟我估了1萬元，我說你完工，我付你1萬元，接下來等於是要幫他進行按摩，前開對話中有談到他要給我3,000元，我就說你不是有帶3,000元嗎，從我講這句話開始，他一拳就往我左邊的太陽穴開打，我被壓制在地下，刀子拔下來就針對我脖子，已經在我脖子邊緣，我有跟被告搶刀，我捏刀刃，他捏住木頭那邊，一人拉一邊才造成折斷，我情願手斷也不要斷脖子，我搶那把刀時，那把刀直接陷入我的手心，我死命握住那把刀，血流出來，我在現場都有看到我自己的血，是我手握住那把刀才斷的。後來他又從他的口袋摸出1條紅色的毛巾勒住我的脖子，我也是把那條絲帶給拉下來，結果他一直針對我的頭顱打，左邊的太陽穴，右邊的太陽穴，他的右邊膝蓋是整個跪在我的腰，我整個人是趴在地上的，用哪隻手掌我都打不到他，他拉著我，好像有往樓下的地方飛奔的樣子，我趕快往外跑，求救比較重要，他衝的速度比我快，因為他是年輕人，我是年齡較大的人，我正拉開我的窗簾，喊了一聲救命，他繼續往內扯，我的窗簾都被他拉扯下來了，他勒住我的脖子，我怎麼樣都吸不到空氣，他為了勒得更緊，乾脆在我的左臉頰直接就咬，還狂吼一聲，直到我完全吸不到空氣，我自認為我死亡了，因為我不知去向，接下來他開始在我的脖子捅刀，在我大動脈的地方割了1個洞，非常大，我後面斷斷續續好像稍微有醒來，我好像有掉淚，可是我渾渾噩噩，血流太多，大腦已經被他弄到腦震盪，我自己不清楚了，類似似夢非夢，我好像有醒來，又好像又不知去向，接下來我是怎麼樣被他拉扯頭髮往2樓去，從3樓把我拖行到2樓，這個畫面我完全不知情，我是推測的，到2樓的時候，我也不知情，直到他把我整個人抓顛倒就是頭下腳上，我的腰靠在他的大腿上，他人是站立的，他拿著1個鋼筋鐵條直插我的陰道，我的大腦傳輸一種前所未有的痛，而這種痛是我一輩子都沒有的記憶，非常痛，內部有鮮血湧上來，我感覺得到身上逐漸在變冷，可是陰道卻是逐漸有熱熱的東西在流動，那是我內部的撕裂傷，血一直流出來，他看到我有動靜，突然之間停下動作，我的陰道已經撕裂，是因為他盡最大的力量在刺我的陰道，血一直湧出來，我一直要去拉他，他就把那支放下，接下來他脫下褲子拿著他的屌直接往我的嘴巴一直刺，我弄不清楚，我覺得自己奄奄一息，是沒空氣還是沒什麼我也不知道，他就是用屌刺我的嘴巴，刺來刺去，最後好像他有反應，又把性器官放到我的陰道，他有說「妳讓我爽，我等一下就走」。我的意識越來越模糊，他好像在頂樓，他有在擦地上的血跡，我跟他說你不要擦了，結果他沒有理我，他擦他的，我有要求他去幫我拿心律不整的藥，在刺我的過程，他都沒有給我藥，是最後面才給我藥，後面我喊他的名字，喊不到人，我自己想盡辦法用爬的到3樓去拿行動，自己叫救護車，我沒有力氣做清洗，我意識模糊間，有看到他要臨走前的身影有在地上撿走1支咖啡色的物品，約有1尺長，如果警察找到的棒狀物，就是這個東西插入我的陰道，我當初以為是文昌筆，實際上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棒狀物。被告離開時，穿的外套，應該是拿我的衣服，因為他來的時候沒有帶衣服。從頭到尾是我被打，我被拉扯，我完全沒有機會打到他，沒有拿菸灰缸砸他的頭，也沒有同意被告對我做任何侵犯的事情，扣案的窗簾就是我的窗簾，被他帶走，我沒有叫被告去丟垃圾，警方來拍照時，出院幾天而已，我傷口那個洞還在，我脖子大動脈被挖1個很大的洞等語（見侵訴卷第341至368頁）。
　⒊細繹證人即告訴人甲女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內容，就被告徒手毆打甲女，拉扯甲女頭髮，將甲女強壓在地，甲女反抗過程中，以手抓住被告所持水果刀之刀刃處，強將該水果刀之刀刃折斷，被告再持紅色毛巾及右手肘勒住甲女頸部，甲女因此暫時失去意識，復遭被告以不明柱狀物插入甲女之陰道，被告欲強將陰莖插入甲女之嘴部，再自行撫摸陰莖至勃起後，強行將陰莖插入甲女之陰道內抽動至射精；被告未經其同意穿走甲女之外套及綠色棉鞋等基本重要事實，均能具體詳述，未有抽象或誇大情節，且始終證述如一，前後並無明顯矛盾之處。又證人甲女於本院審理中，經檢察官、辯護人交互詰問時，亦未見有何猶豫不決、態度反覆不一之情事，苟非證人甲女親身經歷而難以抹滅之記憶，證人甲女在檢察官、本院命其具結後負擔偽證重罪處罰之心理壓力下作證，何以猶能連續證述，且為前後一致之指證。佐以被告對於案發當日係由被告聯繫甲女，要求前往甲女住處按摩，再由甲女駕車前往豐原區公所搭載被告之過程並不爭執（見侵訴卷第81頁），足見案發前，被告與甲女互動尚屬良好，實難認甲女有何甘冒偽證罪責而虛構上開情節以誣陷被告令入囹圄之動機及必要。
　㈡有以下證據可做為甲女指證之補強證據：
　⒈甲女於案發後不久之113年3月15日凌晨2時30分許至醫院驗傷，向醫生主訴其係「被按摩的客人用筆插入陰道，強迫性交，挾脖子昏過去，醒來發現陰道出血及疼痛」，且經驗傷檢查結果，其身體傷勢有「左臉頰咬痕、左額頭血腫、雙眼瘀青、左後頸部撕裂傷、頸部壓痕、左後背部穿刺傷、右手中指撕裂傷、右手腕擦傷、右手背、右手肘瘀青、左手手背撕裂傷、陰道口會陰處撕裂傷、右下陰道壁及後陰道壁頂端撕裂傷、急性出血等」；又甲女於案發113年3月14日後7日之113年3月21日為警拍攝身體外觀，仍明顯可見左眼瘀傷（長寬約4*4公分）、右眼瘀傷（長寬約4*4公分）、左顴骨位置外傷（長寬約4*4.5公分）、左臉頰下側瘀傷（長寬約3*3公分）、右頸部外傷（長寬約5*3.5公分）、左後頸部瘀傷及已縫合外傷1處（長寬約5*7.5公分）、左鎖骨位置瘀傷（長寬約4*3公分）、左肩瘀傷（長寬約4*6公分）、後背上側瘀傷（長寬約4*3公分）、右肩瘀傷（長寬約4*4公分）、後背下側瘀傷（長寬約18*3公分）、左後背下側已縫合外傷2處（長寬各約1*1公分）、右手腕外傷（長寬約1*2.5公分）、右手肘瘀傷（長寬約5*3公分）、右手手心外傷（長寬約5*1公分）、右手手背中指外傷（長寬約1*1.5公分）、右手手背外傷（長寬約0.5*0.5公分）、右手手背外傷2處（長寬各約0.5*0.5公分）、左手腕外傷（長寬約1*1公分）、左上臂後側瘀傷（長寬約8*5公分）、左手手背外傷（長寬約1*0.5公分）、左拇指外傷（長寬約0.5*0.5公分）、左大腿瘀傷（長寬約7*6公分）等情，有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見不公開警卷第41至45頁）、性侵害案件驗證同意書（見不公開警卷第49頁）、疑似性侵害案件證物採集單（見不公開警卷第51至53頁）、員警處理性侵害案件交接及應行注意事項表（見不公開警卷第55頁）、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見不公開警卷第79至81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之甲女113年3月21日身體外觀之傷勢（見不公開警卷第211至269頁）及驗傷採證光碟（見不公開警卷證物袋，光碟內有甲女送醫當日身體檢傷照片）在卷可佐，
　　足見甲女求救過程及案發後即刻送醫，且從甲女之右手手心外傷（長寬約5*1公分）可認甲女確實因手握水果刀之刀刃處而受傷，而甲女之左後頸部瘀傷及已縫合外傷1處（長寬約5*7.5公分），亦可證甲女所指被告在甲女頸部割洞之行為，從而，甲女所述及驗傷結果，核與甲女上開指證內容相符。
　⒉另參以甲女於113年3月15日經救護車送至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急救後，由員警陪同至醫院進行驗傷採證，員警並前往甲女上開住處採證，採集案發現場之棉棒檢體，並調閱監視器，發現被告犯案後將塑膠袋棄置在排水溝內，由消防人員協助撈起後攜回派出所，員警再將案發現場之棉棒檢體、保險套、菸蒂、採自被告棄置在排水溝之刀刃之棉棒檢體、採自不明柱狀物前端之棉棒檢體、採自不明柱狀物末端之棉棒檢體、紙巾連同甲女身體檢體及甲女唾液一同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鑑定結論為：編號D（採自現場3樓房間垃圾桶內）保險套外側微物檢出一男性體染色體DNA-STR主要型別，與被告DNA-STR型別相符; 另前述證物檢出一男性Y染色體DNA-STR主要型別，亦與被告型別相符；編號2-1棉棒(主要型別、採自刀刃）、3-1棉棒血跡（採自柱狀物前端）、3-2棉棒血跡（採自柱狀物末端）檢出同一女性體染色體DNA-STR型別，與涉嫌人被害人DNA-STR型別相符；被害人外陰部棉棒、陰道深部棉棒、6A(大腿内側)棉棒、6B(胸部)棉棒(主要型別）、6C(右臉頰)棉棒、頸部棉棒檢出同一男性Y染色體DNA-STR型別，與被告型別相符等情，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及檢附之刑案現場照片（見不公開警卷第147至203頁）、甲女之勘察採證同意書（見不公開警卷第205頁）、被告之勘察採證同意書（見不公開警卷第20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案現場勘察證物清單（見不公開警卷第20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4月12日刑生字第1136042494號鑑定書（見偵卷第297至304頁）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113年7月7日中市警雅分偵字第1130027234號函（見侵訴卷第143至144頁）附卷可查，則自甲女之陰道深部棉棒及3樓房間垃圾桶內之保險套有被告之DNA，可知甲女所述被告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為性交行為之證述即屬有據。又自扣案之刀刃、不明柱狀物前端、末端採得甲女之DNA，參以扣案之黃色窗簾1片與甲女3樓房間內之窗簾均為黃色，且甲女3樓房間之黃色窗簾亦有短少（見不公開警卷第123頁），可見該包物品確為被告自甲女住處帶出丟棄，甲女陰道撕裂傷及不明柱狀物上甲女之DNA均可作為補強證據，故甲女上開所指該柱狀物插入其陰道內應值採信。被告所辯僅與甲女擁抱、親吻及以手指伸入甲女陰道之詞，即不足採信。
　⒊經本院當庭勘驗甲女住家門口角度拍攝之監視器影像，勘驗結果為：「被告有單獨於影片時間21：44：32至21：45：57處走出被害人住處門外（於出門同時並有抬頭與監視器對視之動作），隨後將被害人住處外原先開啟之鐵欄大門關閉（21:45:03另行截圖）並檢查關閉狀態（21:45:14另行截圖），嗣於返回被害人住處門口脫下拖鞋準備入門時，復又赤腳返回將該關閉之鐵欄大門開啟之動作（21:45:38另行截圖）」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監視器畫面截圖可考（見侵訴卷第194、196、213至217頁），證明被告到甲女住處後，確有將原先開啟之鐵門關閉，復又開啟之舉動，俱與甲女陳述被告到其住處後之行蹤相符，益徵甲女所述並非子虛。
　⒋另甲女於113年4月10日至醫院就診，經醫師診斷為特定場所畏懼症的恐慌症、廣泛性焦慮症，醫師囑言：病患近兩週焦慮、恐慌惡化，宜門診追蹤治療等情，有告訴人113年4月18日刑事陳報狀暨附件診斷證明書（見偵卷第305至307頁）可佐，亦可佐證甲女證述前往身心科就診實屬有據。
　⒌綜前論述，被告確有於上開時、地，以前揭方式對甲女為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行為，除據證人即告訴人甲女指證明確外，並有社工於偵查中之陳述(見偵卷第290頁)，均足證甲女因本案而恐慌症惡化，甲女因本案而身心受創甚鉅之狀態。
三、被告雖辯稱未發生陰莖插入陰道之性交行為，且與甲女有金錢糾紛，然而：
　㈠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均未提及以手指伸入甲女陰道（見偵卷第23至31、253至258、279頁）；於法院聲羈庭，接受法官訊問時供稱：跟被害人撒嬌，抱著她且摸她的胸部及下體，但沒有伸到陰道內（見聲羈卷第24頁）；於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改稱：手指頭有伸進去甲女陰道（見侵訴卷第73、380頁），被告歷次供述並未一致，其辯詞是否全然可採，已非無疑。
　㈡又警方於113年3月17日檢視被告身體外觀，於左前臂外側發現一道已結痂外傷，餘身體外觀未發現明顯開放性傷口乙情，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及所附被告全身照片（見不公開警卷第149頁、第198至203頁）可查，被告所辯與甲女扭打因而受傷，即與全身身體照片不符。
　㈢末觀諸卷內甲女提供其與被告即LINE暱稱「拂心蓮兒」之對話紀錄，可知被告與甲女於112年8月12日起開始對話，被告於112年8月14日晚間11時20分許，傳訊「無需擔心，等我還完您錢，我才有臉見妳」，甲女於同日晚間11時24分許，回覆「倒是什麼時候拿藥給你呀」；被告於112年8月31日凌晨1時4分許，傳訊「明天我去把手機賣掉就可以還掉你的錢了」，甲女於同日凌晨1時7分許，回覆「啥呀，你有錢再還我就好。」；被告於112年9月2日晚間8時19分許，傳訊「我手機剛賣掉，先還你1,000」，甲女於同日晚間8時19分許，回覆「等你有錢再給我就好，賣什麼手機」；被告於同日晚間8時50分許，傳訊：「我感恩，也真的喜歡你」，甲女於同日晚間8時50分許，回覆「我自認為我關心得起，就會去關心一下」；被告於112年9月22日下午3時39分許，傳訊「就這樣，我把欠妳的2,000元還完，我就可以離開了」，甲女於同日下午3時43分許，回覆「喔。好啦！」、「你怪怪的。」、「你一定有什麼好康的事，不讓我知道」等情，有上開對話紀錄截圖可佐（見偵卷不公開卷第163、185、213、215、227、233、251頁），細譯被告與甲女間之對話內容可知，雖然被告積欠甲女金錢，惟甲女仍與被告互動良好，時常關心被告，故尚難僅以被告與甲女間有金錢糾紛，而遽認甲女所述不實。
　㈣末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後，始具狀聲請進行甲女、被告雙方測謊乙節，有被告113年11月7日提出之申請訴狀可參，因本案事實已臻明確，應無調查必要，併此說明。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核屬畏罪卸責之詞，均無可採，辯護人所為之辯護，亦不足採為有利被告之認定依據。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竊盜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肆、論罪科刑
一、按稱性交者，謂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為：一、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為。二、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使之接合之行為，刑法第10條第5項定有明文。另按刑法上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對於人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臺上字第5253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8款所謂「攜帶兇器而犯之者」，其所稱「兇器」之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對於人之生命、身體或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而其所稱「攜帶」，係指持、執、懷、帶而言，該條款規定加重處罰之目的在於加強保護被害人之生命、身體等安全法益，故在解釋上祇須行為人於實行強制性交犯罪時，身上攜有或持執兇器為已足，並不以該兇器係行為人自他處攜帶至犯罪現場為必要，亦不問行為人取得該兇器之原因為何（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602號判決意旨可參）。查被告本件使用之水果刀，雖僅扣得刀刃，然刀刃銳利，甲女並因與被告搶刀之際，手握刀刃，致甲女右手手心外傷（長寬約5*1公分），仍足認為係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再者，甲女證述被告持扣案刀刃為本案犯行，已如前述，則不論水果刀係如何取得，被告於實行本件強制性交犯行時既有持用該水果刀，自該當於上述條款所稱「攜帶兇器犯之者」之加重條件。
二、次按稱凌虐者，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刑法第10條第7項定有明文。再參以刑法第10條第7項之立法理由所示「按刑法第126條第1項、第222條第1項第5款及第286條均有以凌虐作構成要件之規範，依社會通念，凌虐係指凌辱虐待等非人道待遇，不論積極性之行為，如時予毆打，食不使飽；或消極性之行為，如病不使醫、傷不使療等行為均包括在內。…是以，倘行為人對被害人施以強暴、脅迫，或以強暴、脅迫以外，其他違反人道之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不論採肢體或語言等方式、次數、頻率，不計時間之長短或持續，對他人施加身體或精神上之凌辱虐待行為，造成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苦痛之程度，即屬凌虐行為」。查被告毆打甲女，拉扯甲女頭髮，並將甲女壓制在地後，手持水果刀，再持紅色毛巾及右手肘勒住甲女頸部，致甲女暫時失去意識後，被告對於客觀上無從反抗、已任其擺佈之甲女，竟仍持扣案之不明柱狀物此一非正常性交所用之物，插入甲女陰道，依一般社會通念，被告所為顯已逾越一般常見之強暴手段，而屬違背人道、使人不堪忍受之惡質性變態凌虐手段無訛，應認係對甲女施以凌虐。
三、罪名及罪數：
　㈠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5款、第8款之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罪；就犯罪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刑法第222條第1項所列各款為強制性交罪之加重條件，如犯強制性交罪兼具數款加重情形時，因強制性交行為祇有一個，仍祇成立一罪，不能認為法律競合或犯罪競合，但判決主文應將各種加重情形順序揭明，理由並應引用各款，俾相適應（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945號判例意旨可參）。
　㈢被告以不明柱狀物插入甲女之陰道，並欲強將陰莖插入甲女之嘴部，後因被告無法勃起，且見甲女意識狀況不佳，乃自行撫摸陰莖至勃起後，強行將陰莖插入甲女之陰道內抽動至射精，而以上開方式凌虐甲女並對甲女強制性交得逞，係於密接之時間內，在相同處所對同一被害人所為，所侵害之法益相同，顯係基於單一犯意為之，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社會通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應論以接續犯。至被告對甲女為強制性交之過程中，導致甲女傷害之行為，應評價為強制性交罪所實施強暴及凌虐行為之一部，而為強制性交罪所當然包括，不另論以傷害罪。
　㈣被告所犯上開兩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四、應依累犯規定均加重其刑之說明：
　㈠被告前於107年間，因犯強制性交未遂罪，經本院以108年度侵訴字第10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9年度侵上訴字第124號判決駁回上訴，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406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於112年5月5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被告於受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構成累犯。
　㈡被告有前述構成累犯之事實，並有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業經檢察官具體指明，並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見侵訴卷第383頁）。經斟酌被告上開前案所犯之罪與本案所犯之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罪、竊盜罪，就攜帶兇器強制性交而凌虐罪部分，均為妨害性自主犯罪，罪質相同；就竊盜罪部分，罪名雖有不同，但同屬故意犯罪，被告於上開徒刑執行完畢後不到1年內，即再為本案故意犯行，足見被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又被告本案行為，妨害甲女之性自主權，危害其身心健全發展，造成其身心受創，具有特別之惡性，且因此就被告所犯之罪加重其刑，並不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其人身自由因此有遭受過苛之侵害，而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或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情形，依前揭說明，均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五、爰審酌被告以毆打、拉扯頭髮、強壓在地、持水果刀，再以紅色毛巾及右手肘勒住甲女頸部，致甲女暫時失去意識，再將甲女拖行後，以非正常性交行為所用之不明柱狀物插入甲女之陰道，並強將陰莖插入甲女之陰道，違反甲女之意願，對甲女為性交行為得逞，被告之行為侵害甲女之性自主權，嚴重戕害甲女身心，危及甲女身心健全發展，所生危害非輕，甲女不願意與被告進行調解或和解，甲女、告訴代理人、公訴人及起訴書量刑主張均請求從重量刑；並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被告於犯後否認犯罪，飾詞卸責，未見悔意，犯後企圖湮滅證據，且迄今尚未有和解或賠償損害之情；兼衡被告自陳為小學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之前做臨時工，住單位宿舍，父母在大陸，經濟狀況普通之生活狀況，及被告之前科素行（就前揭論述累犯之前科部分不重複評價，參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其所犯竊盜罪部分，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沒收與否之說明：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被告因本案竊盜犯行竊得外套1件及綠色棉鞋1雙，屬被告之犯罪所得，既未扣案，且就外套及棉鞋去向，被告供稱：我記不清楚，太久了等語（見侵訴卷第374頁），無證據證明被告已將上開物品返還甲女，自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扣案之不明柱狀物1支、銀色刀刃1支、紅色毛巾1條、白色紙巾3張、黃色窗簾1片及塑膠袋1個等物：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以上證物都不是我的等語（見侵訴卷第373頁），卷內亦乏積極證據證明為被告所有，衡酌上開物品亦均非違禁物，為日常生活所易取得之物，尚欠缺犯罪預防之有效性而無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
　㈣未扣案之刀柄1個：
　　卷內無積極證據證明為被告所有，刀柄亦非違禁物，為日常生活所易取得之物，亦欠缺犯罪預防之有效性而無刑法上之重要性，亦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㈤扣案之被害人外衣1件、被害人陰部疏取物1件、被害人外陰部棉棒1件、被害人陰道深部棉棒1件、被害人陰道抹片1件、被害人口腔棉棒1件、被害人口腔抹片1件、被害人6A（大腿內側）棉棒1件、被害人6B（胸部）棉棒1件、被害人6C（右臉頰）棉棒1件、被害人右手指甲1件、被害人左手指甲1件、被害人頸部棉棒1件、被害人唾液1件、編號B棉棒（採自現場2樓床墊）1件、編號C棉棒（採自現場3號廁所地面）1件、編號D保險套（採自現場3樓房間垃圾桶）1件、編號E菸蒂（採自1樓花圃）1件、編號2-1棉棒（採自編號2刀刃）1件、編號3-1棉棒（採自編號3柱狀物前端）1件、編號3-2棉棒（採自編號3柱狀物末端）1件及編號4-1紙巾碎片（採自編號4紙巾）1件等物，均係供本案作為證據之用，且非屬被告所有之物，自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張聖傳到庭執行職務，檢察官乙○○以言詞追加起訴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孟潔
　　　　　　　　　　　　　　　　法　官　江文玉
　　　　　　　　　　　　　　　　法　官　黃淑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廖碩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